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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则

　　1.0.1 为防止或减轻腐蚀性介质对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腐蚀作用，使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受腐蚀性介质作用的工业建筑物和构筑物防腐蚀设计，不适用于由杂散电流引起的腐蚀。

　　1.0.3 建筑防腐蚀设计应以预防为主，根据生产过程中产生介质的腐蚀性、环境条件、生产、操作、管理水平和维修条件等，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综合考虑防腐蚀措施。对生产影响较大的部位，危及人身安全、维修困难的部位，以及重要承重构件等应加强防护。

　　1.0.4 建筑防腐蚀设计，除应遵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有关现行国家标准、规范的规定。
　2 术语

　　2.0.1 腐蚀性分级 Corrosiveness classification

　　根据腐蚀性介质对建筑材料破坏的程度，即外观变化、重量变化、强度损失以及腐蚀速度等因素，综合评定腐蚀性等级，并划分为：强腐蚀、中等腐蚀、弱腐蚀、无腐蚀四个等级。

　　2.0.2 腐蚀性水 Corrosive water

　　含对建筑材料有腐蚀作用的阴、阳离子的水。

　　2.0.3 污染土 Contaminated soil

　　受腐蚀性介质作用，改变了原有的物理力学性能和化学性质的土。

　　2.0.4 难溶介质 Slightly solube mediun

　　温度20℃时，在水中的溶解度小于2g/1的碱、盐类介质。

　　2.0.5 易溶介质 Soluble medium

　　温度20℃时，在水中的溶解度等于或大于2g/1的碱、盐类介质。

　　2.0.6 难吸湿介质 Slightly hygroscopic medium

　　温度20℃时，相对平衡湿度等于或大于60%的碱、盐类介质。

　　2.0.7 易吸湿介质 hygroscopic mediun

　　温度20℃时，相对平衡湿度小于60%的碱、盐类介质。

　　2.0.8 钢筋阻锈剂 Inhibitor of steel in concrete

　　掺入混凝土中以阻止或减缓钢筋锈蚀的外加剂。

　　2.0.9 玻璃鳞片胶泥 Glass－flake mastic resin

　　以树脂为胶结料，加入玻璃鳞片和粉料等配制而成、可以刮抹施工的混合材料。
　3 基本规定

　　3.1 腐蚀性分级

　　3.1.1 腐蚀性介质按其对建筑的腐蚀可分为气态介质、腐蚀性水、酸碱盐溶液、固态介质和污染土五种；各种介质应按其性质、含量划分类别。生产部位的腐蚀性介质类别，应根据生产条件确定，并可按本规范附录A确定。

　　3.1.2 各种介质对建筑材料长期作用下的腐蚀性，可分为强腐蚀、中等腐蚀、弱腐蚀、无腐蚀四个等级。多种介质同时作用时，腐蚀性等级应取最高者。

　　3.1.3 环境相对湿度宜采用地区年平均相对湿度值或构配件所处部位的实际相对湿度；室外构配件环境相对湿度的取值，可根据地区降水情况，比年平均相对湿度适当提高。不可避免结露的部位和经常处于潮湿状态的部位，环境相对湿度的取值应大于75%。

　　3.1.4 常温下，气态介质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等级，应根据介质类别以及环境相对湿度，按表3.1.4确定。当气态介质含量低于表3.1.4中的下限值时，腐蚀性等级可相应降低一级。

　　气态介质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等级　　　　　　　　　　　　　　表3.1.4
	介质类别
	介质名称
	介质含量(mg/
	环境相对湿度(%)
	钢筋混凝土
	素混凝土
	砖砌体
	木
	钢
	铝

	Q1
	氯
	1～5
	＞75
	强
	弱
	弱
	弱
	强
	强



　　　续表3.1.4
	介质类别
	介质名称
	介质含量(mg/[image: image1.png]


 )
	环境相对湿度(%)
	钢筋混凝土
	素混凝土
	砖砌体
	木
	钢
	铝

	Q1
	氯
	1～5
	60～75
	中
	弱
	弱
	无
	中
	中

	
	
	
	< 60
	弱
	无
	无
	无
	中
	中

	Q2
	
	0.1～1
	> 75
	中
	无
	无
	无
	中
	中

	
	
	
	60～75
	弱
	无
	无
	无
	中
	中

	
	
	
	< 60
	无
	无
	无
	无
	弱
	弱

	Q3
	氯化氢
	1～15
	> 75
	强
	中
	中
	强
	强
	强

	
	
	
	60～75
	强
	弱
	弱
	强
	强
	强

	
	
	
	< 60
	中
	无
	无
	无
	中
	中

	Q4
	
	0.05～1
	> 75
	中
	弱
	弱
	弱
	强
	强

	
	
	
	60～75
	中
	弱
	无
	无
	中
	中

	
	
	
	< 60
	弱
	无
	无
	无
	弱
	弱

	Q5
	氮氧化物
(折合二氧化氮)
	5～25
	> 75
	强
	中
	中
	中
	强
	弱

	
	
	
	60～75
	中
	弱
	弱
	弱
	中
	弱

	
	
	
	< 60
	弱
	无
	无
	无
	中
	无

	Q6
	
	0.1～5
	> 75
	中
	弱
	弱
	弱
	中
	弱

	
	
	
	60～75
	弱
	无
	无
	无
	中
	无

	
	
	
	< 60
	无
	无
	无
	无
	弱
	无



　　　　续表3.1.4
	介质类别
	介质名称
	介质含量(mg/[image: image2.png]


 )
	环境相对湿度(%)
	钢筋混凝土
	素混凝土
	砖砌体
	木
	钢
	铝

	Q7
	硫化氢
	5～100
	> 75
	强
	弱
	弱
	弱
	强
	弱

	
	
	
	65～75
	中
	无
	无
	无
	中
	弱

	
	
	
	< 60
	弱
	无
	无
	无
	中
	无


	Q8
	
	0.01～5
	> 75
	中
	无
	无
	弱
	中
	弱

	
	
	
	60～75
	弱
	无
	无
	无
	中
	无

	
	
	
	< 60
	无
	无
	无
	无
	弱
	无

	Q9
	氟化氢
	5～50
	> 75
	中
	弱
	无
	弱
	强
	中

	
	
	
	60～75
	弱
	无
	无
	无
	中
	中

	
	
	
	< 60
	弱
	无
	无
	无
	中
	弱

	Q10
	二氧化硫
	10～200
	> 70
	强
	弱
	弱
	弱
	强
	强

	
	
	
	60～75
	中
	弱
	弱
	无
	中
	中

	
	
	
	< 60
	弱
	无
	无
	无
	中
	弱

	Q11
	
	0.5～10
	> 75
	中
	无
	无
	无
	中
	中

	
	
	
	60～75
	弱
	无
	无
	无
	中
	弱

	
	
	
	< 60
	无
	无
	无
	无
	弱
	弱

	Q12
	硫酸酸雾
	大量作用
	> 75
	强
	强
	中
	中
	强
	强

	Q13
	
	少量作用
	> 75
	中
	中
	弱
	弱
	强
	强

	
	
	
	< 75
	弱
	弱
	弱
	弱
	中
	中



　　　　续表3.1.4
	介质类别
	介质名称
	介质含量(mg/[image: image3.png]


 )
	环境相对湿度(%)
	钢筋混凝土
	素混凝土
	砖砌体
	木
	钢
	铝

	Q14
	醋酸酸雾
	大量作用
	> 75
	强
	中
	中
	弱
	强
	弱

	Q15
	
	少量作用
	> 75
	中
	弱
	弱
	无
	强
	无

	
	
	
	≤75
	弱
	弱
	无
	无
	中
	无

	Q16
	二氧化碳
	>2000
	> 75
	中
	无
	无
	无
	中
	弱

	
	
	
	60～75
	弱
	无
	无
	无
	弱
	无

	
	
	
	< 60
	无
	无
	无
	无
	弱
	无

	Q77
	氨
	> 20
	> 75
	弱
	无
	无
	弱
	中
	弱

	
	
	
	60～75
	弱
	无
	无
	无
	中
	无

	
	
	
	< 60
	无
	无
	无
	无
	弱
	无

	Q18
	碱雾
	少量作用
	-
	弱
	弱
	中
	中
	弱
	中



　　注：①介质对预应力混凝土的腐蚀性等级，可按钢筋混凝土确定；

　　　　②介质对采用水泥砂浆砌筑的石砌体的腐蚀性等级，可按素混凝土确定。

　　3.1.5 常温下，腐蚀性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等级，应根据腐蚀性介质的类别按表3.1.5确定。

　　腐蚀性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等级　　　　　　　　表3.1.5
	介质类别
	介质组分
	指标
	钢筋混凝土
	素混凝土
	砖砌体

	S1
	氢离子指数pH值
	1～3
	强
	强
	强

	S2
	
	3～4.5
	中
	中
	中

	S3
	
	4.5～6
	弱
	弱
	弱



　　　　　　续表3.1.5
	介质类别
	介质组分
	指标
	钢筋混凝土
	素混凝土
	砖砌体

	S4
	侵蚀性二氧化碳(mg/l)
	> 40
	弱
	弱
	弱

	S5
	硫酸根离子 含量(mg/l)
	> 4000
	强
	强
	强

	S6
	
	1000～4000
	中
	中
	中

	S7
	
	250～1000
	弱
	弱
	弱

	S8
	氯离子Cl－含量(mg/l)
	5000～10000
	中
	弱
	弱

	S9
	
	500～5000
	弱
	无
	无

	S10
	
	< 500
	无
	无
	无

	S11
	镁离子Mg2+含量(mg/l)
	> 4000
	强
	强
	强

	S12
	
	3000～4000
	中
	中
	中

	S13
	
	1500～3000
	弱
	弱
	弱

	S14
	铵离子NH4+含量(mg/l)
	> 1000
	强
	中
	中

	S15
	
	800～1000
	中
	弱
	弱

	S16
	
	500～800
	弱
	无
	无

	S17
	苛性碱的钠离子Na+、钾离子K+含量(mg/l)
	50000～100000
	弱
	弱
	中

	S18
	
	< 50000
	无
	无
	弱



　　注：①当构件位于渗透系数小于0.1m/d的土壤中时，表中类别一栏S4～S18的指标值宜乘以系数1.3；

　　　　②介质对预应力混凝土的腐蚀性等级，可按钢筋混凝土确定；

　　　　③介质对采用水泥砂浆砌筑的石砌体的腐蚀性等级，可按素混凝土确定。

　　3.1.6 常温下，酸碱盐溶液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等级，应根据介质的类别按表3.1.6确定。

　　酸碱盐溶液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等级　　　　　　　　表3.1.6
	介质类别
	介质组分
	指标
	钢筋混凝土
	素混凝土
	砖砌体

	Y1
	无机酸
	硫酸、盐酸、硝酸、铬酸、磷酸，各种酸洗液、电镀液、电解液（PH值）
	< 1
	强
	强
	强

	Y2
	
	含氟酸(%)
	> 2
	强
	强
	强

	Y3
	有机酸
	醋酸、柠檬酸(%)
	> 2
	强
	强
	强

	Y4
	
	乳酸、脂肪酸(C5－C20)(%)
	> 2
	中
	中
	中

	Y5
	碱
	氢氧化钠(%)
	> 15
	中
	中
	强

	Y6
	
	
	8～15
	弱
	弱
	强

	Y7
	
	氨水(%)
	> 10
	弱
	无
	弱

	Y8
	盐
	钠、钾、铵的碳酸盐和碳酸氢盐
	任意
	弱
	弱
	中

	Y9
	
	钠、钾、铵、镁、铜、镉、铁、锌的硫酸盐和钠、钾、铵的亚硫酸盐(%)
	> 1
	强
	强
	强

	Y10
	
	铵、镁的硝酸盐(%)
	> 1
	强
	强
	强

	Y11
	
	钠、钾的硝酸盐、亚硝酸盐
	任意
	弱
	弱
	中

	Y12
	
	铵、铝、镁、铁的氯化物(%)
	> 1
	强
	强
	强

	Y13
	
	钙、钾、钠的氯化物(%)
	> 3
	强
	弱
	中

	Y14
	
	尿素(%)
	> 10
	中
	中
	中



　　注：①介质对预应力混凝土的腐蚀性等级，可按钢筋混凝土确定；

　　　　②介质对采用水泥砂浆砌筑的石砌体的腐蚀性等级，可按素混凝土确定。

　　3.1.7 常温下，固态介质（含气溶胶）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等级，应根据介质的类别和环境相对湿度，按表3.1.7确定。当偶尔有少量介质作用时，腐蚀性等级可降低一级。

　　当固态介质有可能被溶解或易溶盐作用于室外构配件时，腐蚀性等级应按表3.1.6确定。

　　固态介质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等级　　　　　　　表3.1.7
	介质类别
	介质在水
中的溶解性
	介质的吸湿性
	介质名称
	环境相
对湿度(%)
	钢筋混凝土
	素混凝土
	砖砌体
	木
	钢

	G1
	难溶
	-
	硅酸盐，磷酸钙，铝酸盐，钙、钡、铅的碳酸盐和硫酸盐，镁、铁、铬、铝、硅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
	> 75
	弱
	无
	无
	弱
	弱

	
	
	
	
	60～75
	无
	无
	无
	无
	弱

	
	
	
	
	< 60
	无
	无
	无
	无
	弱

	G2
	易溶
	难吸湿
	钠、钾、锂的氯化物
	> 75
	中
	弱
	弱
	弱
	强

	
	
	
	
	60～75
	中
	无
	弱
	弱
	强

	
	
	
	
	< 60
	弱
	无
	弱
	无
	中

	G3
	
	
	钠、钾、铵、锂的硫酸盐和亚硫
酸盐，铵、镁的硝酸盐，氯化铵
	>75
	中
	中
	中
	中
	强

	
	
	
	
	60～75
	中
	中
	中
	弱
	中

	
	
	
	
	< 60
	弱
	弱
	弱
	无
	弱

	G4
	
	
	钠、钾、钡、铅的硝酸盐
	> 75
	弱
	弱
	弱
	弱
	中

	
	
	
	
	60～75
	弱
	弱
	弱
	弱
	中

	
	
	
	
	< 60
	无
	无
	无
	无
	弱

	G5
	
	
	钠、钾、铵的碳酸盐和碳酸氢盐
	> 75
	弱
	弱
	中
	中
	中

	
	
	
	
	60～75
	弱
	弱
	弱
	中
	弱

	
	
	
	
	< 60
	无
	无
	无
	弱
	无


3.1 腐蚀性分级

　　　　续表3.1.7
	介质类别
	介质在水
中的溶解性
	介质的吸湿性
	介质名称
	环境相
对湿度(%)
	钢筋混凝土
	素混凝土
	砖砌体
	木
	钢

	G6
	易溶
	易吸湿
	钙、镁、锌、铁、铟的氯化物
	> 75
	强
	中
	中
	中
	强

	
	
	
	
	60～75
	中
	弱
	弱
	弱
	中

	
	
	
	
	< 60
	中
	无
	无
	无
	中

	G7
	
	
	镉、镁、镍、锰、锌、铜、铁的硫酸盐
	> 75
	中
	中
	中
	中
	强

	
	
	
	
	60～75
	中
	中
	中
	弱
	中

	
	
	
	
	< 60
	弱
	弱
	弱
	无
	中

	G8
	
	
	钠、锌的亚硝酸盐，尿素
	> 75
	弱
	弱
	中
	弱
	中

	
	
	
	
	60～75
	弱
	弱
	弱
	无
	中

	
	
	
	
	< 60
	无
	无
	无
	无
	弱

	G9
	
	
	钠、钾的氢氧化物
	> 75
	中
	中
	强
	强
	中

	
	
	
	
	60～75
	弱
	弱
	中
	中
	中

	
	
	
	
	< 60
	弱
	弱
	弱
	弱
	弱



　　注：①介质对预应力混凝土的腐蚀性等级，可按钢筋混凝土确定；

　　　　②介质对采用水泥砂浆砌筑的石砌体的腐蚀性等级，可按素混凝土确定。

　　3.1.8 污染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等级，应根据介质的类别按表3.1.8确定。

　　污染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等级　　　　　　　　　　　　表3.1.8
	介质类别
	介质组分
	指标
	钢筋混凝土
	素混凝土

	T1
	硫酸根离子[image: image4.png]SOf



 含量(mg/kg土)
	> 6000
	强
	强

	T2
	
	1500～6000
	中
	中

	T3
	
	400～1500
	弱
	弱

	T4
	氯离子Cl－含量(mg/kg土)
	> 7500
	中
	弱

	T5
	
	750～7500
	弱
	无

	T6
	
	400～750
	无
	无

	T7
	氢离子指数（pH值）
	< 3
	强
	强

	T8
	
	3～4.5
	中
	中

	T9
	
	4.5～6.0
	弱
	弱


3.2 总平面及建筑布置

　　3.2.1 总平面布置中，宜减少相邻装置或工厂之间的腐蚀影响。生产过程中大量散发腐蚀性气体或粉尘的生产装置，应布置在厂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3.2.2 生产或储存腐蚀性溶液的大型设备、储罐、储槽等，宜布置在室外，并不应靠近厂房基础。酸储罐的周围宜设围堤。

　　3.2.3 淋洒式冷却排管宜布置在室外，位于建筑物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冷却水池壁外缘距离建筑物外墙面不应小于4m。

　　3.2.4 在满足生产、检修要求和有利于减轻腐蚀的前提下，建筑物宜采用开敞式或半开敞式。

　　3.2.5 设备和门窗的布置，应有利于厂房的自然通风。设备、管道与建筑构配件之间的距离，应满足防腐蚀建筑工程施工和维修的要求。

　　3.2.6 控制室和配电室不得直接布置在有液态介质作用的楼层下；其出入口不应直接通向有腐蚀性介质作用的厂房。

　　3.2.7 有腐蚀性介质的设备，不宜布置在地下室。

　　3.2.8 建筑物或构筑物局部有腐蚀性介质作用的部位，应局部防护，并采取隔离措施与无腐蚀部分隔开。

　　3.2.9 生产或储存酸碱盐溶液的设备，宜按溶液的性质，分类集中布置。

　　3.2.10 输送氢氧化钠、硫酸等对地基土有强腐蚀作用的地下管道，与厂房基础的水平距离不宜小于1m，并应设置在管沟内。

　　3.2.11 穿越楼面的管道和电缆，宜集中设置。

　　3.2.12 液态介质作用部位的管道和电缆宜架空敷设。
4 结构

　　4.1 混凝土结构

　　4.1.1 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及构件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4.1.1.1 框架结构宜采用现浇式或装配整体式。

　　4.1.1.2 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中等腐蚀时，不宜采用钢筋混凝土与钢的组合结构。

　　4.1.1.3 屋架和屋面大梁宜选用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但不应采用块体拼装的后张法构件。

　　4.1.1.4 重级、中级工作制吊车梁宜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4.1.1.5 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时，不应采用碳素钢丝、刻痕钢丝、冷拔钢丝和钢绞线配筋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4.1.1.6 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中等腐蚀时，柱截面宜采用实腹式，不应采用腹板开孔的工字形。

　　4.1.2 超静定结构构件的内力，宜按弹性体系计算，不宜计入塑性内力重分布。

　　4.1.3 受气态、固态腐蚀的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的裂缝控制等级、混凝土拉应力限制系数αct和最大裂缝宽度允许值，应按表4.1.3的规定确定。

　　4.1.4 重要部位的钢筋混凝土构件，其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5；重要部位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其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35。

　　4.1.5 混凝土的最大水灰比和最小水泥用量，应符合表4.1.5的规定。混凝土中宜掺入减水剂，其掺入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的规定。

　　裂缝控制等级、混凝土拉应力限制系数αct和最大裂缝宽度允许值　　　表4.1.3
	钢筋种类
	强腐蚀
	中等腐蚀、弱腐蚀

	钢筋混凝土结构
	Ⅰ级钢筋
Ⅱ级钢筋
Ⅲ级钢筋
	三级0.20mm
	三级0.20mm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冷拉Ⅱ级钢筋
冷拉Ⅲ级钢筋
冷拉Ⅳ级钢筋
	一级
	二级αct＝0.5

	
	热处理钢筋
	一级
	一级

	
	碳素钢丝
刻痕钢丝
冷拔钢丝
钢绞线
	不允许使用
	一级



　　注：①裂缝控制等级的划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

　　　　②腐蚀性等级为弱腐蚀且处于室内的一般钢筋混凝土构件，最大裂缝宽度允许值为0.3mm；

　　　　③采用冷拉钢筋腐蚀性等级为中等腐蚀、弱腐蚀的预应力混凝土重级工作制吊车梁的混凝土拉应力限制系数αct，应取0.3；

　　　　④表中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混凝土拉应力限制系数，当有可靠经验时，可适当调整。

　　混凝土的最大水灰比和最小水泥用量　　　　　　　　　　　　　表4.1.5
	项目
	钢筋混凝土
	预应力混凝土

	最小水泥用量(kg/[image: image5.png]


 )
	300
	350

	最大水灰比
	0.55
	0.45



　　4.1.6 受氯离子为主的气态、固态介质作用的钢筋混凝土构件，宜掺入钢筋阻锈剂。采用的钢筋阻锈剂品种应对混凝土的物理力学性能和<化学性质无不良影响，并应有评价数据。

　　4.1.7 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的孔道灌浆，不应掺加含有氯离子等对钢筋有腐蚀作用的外加剂。

　　4.1.8 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应符合表4.1.8的规定，且不小于受力钢筋的直径。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中的孔道至构件边缘的净距，不宜小于孔道的直径，且不宜小于50mm。

　　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mm)　　　　　　　　　　　　　　　表4.1.8
	构件类别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0
	C25、C30
	≥C35

	板、樯、壳
	35
	25
	15

	梁、柱
	45
	35
	25

	基础
	50
	50
	－



　　注：①腐蚀性等级为弱腐蚀的室内一般构件，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20时，其保护层厚度可按表中C25的规定取值；

　　　　②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20的构件，其表面有水泥砂浆抹面层时，保护层厚度可按表中C25的规定取值。

　　4.1.9 受液态介质或易溶固态介质作用的孔洞，不宜将边梁布置在孔洞边缘；其梁边与孔洞边缘的距离不宜小于200mm。当工艺要求必须将梁布置在孔洞边缘时，梁底面及侧面应按本规范第5.4.5条的规定防护。

　　4.1.10 固定管道、支架等的预埋件，不应焊接在受力钢筋上。不应在主梁和重要次梁上埋设起重吊钩，当必须设置时，应预埋套管。

　　4.1.11 外露的钢预埋件应采用防腐蚀涂料面层或在喷、镀金属层上再涂刷防腐蚀涂料的复合面层防护。喷、镀金属层的厚度，采用喷锌、喷铝时不宜小于120μm；采用热镀锌时不宜小于50μm。

　　4.1.12 混凝土构件之间的钢连接件，宜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C20的混凝土或聚合物水泥砂浆包裹。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外露金属锚具，必须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C的混凝土包裹，其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50mm，混凝土表面应C25根据腐蚀性等级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先张法预应力钢筋的端部应加以保护，不得外露。
4.2 钢结构

　　4.2.1 桁架、柱、主梁等重要钢构件不应采用薄壁型钢和轻型钢结构。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中等腐蚀时，不应采用格构式钢结构。

　　4.2.2 钢结构杆件截面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4.2.2.1 钢结构杆件应采用实腹式或闭口截面。

　　4.2.2.2 由角钢组成的T形截面或由槽钢组成的工形截面，当腐蚀性等级为中等腐蚀时不宜采用，当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时不应采用。

　　4.2.2.3 采用型钢组合的杆件，其型钢间的空隙宽度应满足防护层施工和维修的要求。

　　4.2.3 钢结构杆件截面的最小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4.2.3.1 采用角钢组合的屋架、托架、天窗架的弦杆和端部斜杆等重要杆件及节点板的厚度，不应小于8mm；其他杆件的厚度，不应小于6mm。

　　4.2.3.2 采用钢板组合的杆件的厚度，不应小于6mm。

　　4.2.3.3 闭口截面杆件的厚度，不应小于4mm。

　　4.2.4 桁架、柱、主梁等重要钢构件和矩形闭口截面杆件的焊缝，应采用连续焊缝。角焊缝的焊脚尺寸不应小于8mm；当杆件厚度小于8mm时，焊脚尺寸不应小于杆件厚度。闭口截面杆件的端部应封闭。

　　4.2.5 钢结构采用的焊条、螺栓、节点板等构件连接材料的耐腐蚀性能，不应低于构件主体材料的耐腐蚀性能。
4.3 砌体结构

　　4.3.1 砌体结构材料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4.3.1.1 砖砌体应采用粘土砖和承重粘土空心砖，其强度等级不宜低于MU10。

　　4.3.1.2 砌块砌体应采用混凝土中、小型空心砌块，其强度等级不宜低于MU10。

　　4.3.1.2 石砌体应采用质地均匀、未风化的料石和毛石，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U20。

　　4.3.1.4 砌筑砂浆应采用水泥砂浆或混合砂浆，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5。

　　4.3.2 砌体结构承重构件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4.3.2.1 受大量易溶固态介质作用且干湿交替频繁时，不应采用砖砌体或砌块砌体。

　　4.3.2.2 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中等腐蚀时，不应采用独立砖柱。

　　4.3.2.3 砖砌体的厚度不应小于240mm。

　　4.3.3 砌体中的钢预埋件和连接件，应按本规范第4.1.11条的要求防护。
4.4 木结构

　　4.4.1 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时，不应采用木结构。

　　4.4.2 木结构的构件，宜采用胶合木结构。

　　4.4.3 木结构宜采用板梢、斜键连接。对钢的腐蚀性等级为强时，构件的连接件宜采用耐腐蚀材料制作。

　　4.4.4 木结构中钢构件的最小直径和厚度，应符合表4.4.4的规定。

　　木结构中钢构件的最小直径和厚度(mm)　　　　　　　　　　　　　　　表4.4.4
	名称
	尺寸

	拉杆、螺栓的直径
	16

	垫板厚度
	8

	扒钉的直径
	10



　　4.4.5 木结构中钢构件的除锈和防护，应符合本规范表5.4.6和表5.4.7的规定。
4.5 地基

　　4.5.1 污染土地基的处理，可选用下列措施：

　　4.5.1.1 局部挖除污染土层，但保留的污染土层的厚度应通过变形计算确定。

　　4.5.1.2 全部挖除污染土层。

　　4.5.1.3 采用砂桩或碎石桩加固污染土层。

　　4.5.1.4 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桩基础穿越污染土层，柱身应进行防护处理。

　　4.5.2 地基加固方法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4.5.2.1 在酸或硫酸盐介质作用下，不应采用灰土垫层、石灰桩和灰土桩。

　　4.5.2.2 地下水的氢离子指数pH值小于4.5或地面上有大量酸性介质作用时，不宜采用含碳酸盐的砂桩或碎石桩。

　　4.5.2.3 污染土或地下水对素混凝土的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中等腐蚀时，不宜采用以水泥作固化剂的深层搅拌法。

　　4.5.2.4 污染土或地下水的氢离子指数pH值大于9时，不宜采用硅化加固法。

　　4.5.2.5 污染土或地下水的氢离子指数pH值小于7或地面上有大量酸性介质作用时，不宜采用碱液加固法。
4.6 基础

　　4.6.1 腐蚀性介质对基础、基础梁的腐蚀性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4.6.1.1 位于已污染场地时，应按本规范表3.1.5和表3.1.8确定。

　　4.6.1.2 作用于地面的介质对基础、基础梁的腐蚀性等级，宜按本规范表3.1.6降低一级确定。

　　4.6.1.3 当污染土、地下水和作用于地面的介质共同作用时，应按腐蚀性等级高的确定。

　　4.6.2 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中等腐蚀时，不得采用壳体、折板等薄壁形式的基础。

　　4.6.3 基础材料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4.6.3.1 基础应采用毛石混凝土、素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0；毛石混凝土和素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5。

　　4.6.3.2 地面仅有少量碱性介质作用时，可采用石灰石砌体。

　　4.6.4 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4.1节的规定。

　　4.6.5 基础的埋置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4.6.5.1 当地面有较多的硫酸、氢氧化钠、硫酸钠等液体作用时，基础的埋置深度不宜小于1.5m。

　　4.6.5.2 基础附近有腐蚀性溶液的储槽或储罐的地坑时，基础的底面宜低于储槽或地坑的底面。

　　4.6.6 基础、基础梁的表面防护，应符合表4.6.6的要求。

　　基础、基础梁的表面防护　　　　　　　　表4.6.6
	腐蚀性等级
	构件名称
	防护要求

	强、中
	基础
	底部设耐腐蚀垫层

	
	
	表面涂冷底子油两遍、沥青胶泥两遍；或环氧沥青厚浆型涂料两遍

	
	基础梁
	表面贴环氧沥青玻璃布两层；或贴沥青玻璃布两层；
或涂环氧沥青厚浆型涂料两遍

	弱
	基础
	－

	
	基础梁
	表面涂冷底子油两遍和沥青胶泥两遍



　　注：①耐腐蚀垫层可采用碎石灌沥青或沥青混凝土，厚度不应小于100mm；

　　　　②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的基础周围宜回填粘土并夯实；

　　　　③埋入土中的墙、柱表面应按表4.6.6的要求防护。

　　4.6.7 输送液态介质的管道或排水沟穿越基础时，基础应留洞，洞边应加强防护。
4.7 桩基础

　　4.7.1 地下水对混凝土桩的腐蚀性等级，宜按本规范表3.1.5确定。污染土对混凝土桩的腐蚀性等级，宜按本规范表3.1.8确定。

　　4.7.2 桩基础宜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实心桩。

　　4.7.3 预制钢筋混凝土桩的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4.7.3.1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35。

　　4.7.3.2 混凝土的水灰比，当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时不应大于0.4；当腐蚀性等级为中等腐蚀、弱腐蚀时不应大于0.45。

　　4.7.3.3 混凝土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50mm。

　　4.7.4 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中等腐蚀时，预制钢筋混凝土桩应根据地下水或污染土的类别、污染深度以及桩的受力状况等因素，确定其防护措施及防护范围。

　　4.7.4.1 在氢离子指数pH值小于4.5的腐蚀条件下，桩宜采用涂料防护。

　　4.7.4.2 在硫酸根离子腐蚀条件下，混凝土桩宜采用抗硫酸盐硅酸盐水泥或铝酸三钙含量不大于5%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制作。当受条件限制不用上述材料制作时，可采用表面涂料防护。

　　4.7.4.3 在氯离子Cl－腐蚀条件下，混凝土桩宜掺入钢筋阻锈剂。

　　4.7.5 桩基承台的表面防护，应符合本规范第4.6.6条中对基础的要求。

　　4.7.6 有表面防护层的桩，其承载力宜通过试桩确定。
5 建筑防护

　　5.1 地面

　　5.1.1 地面面层材料应根据腐蚀性介质的类别、性质、浓度以及对建筑结构材料的腐蚀性等级等条件，结合设备安装和生产过程中的机械磨损等要求，按表5.1.1选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5.1.1.1 受机械冲击作用的部位，宜采用厚度不小于60mm的块材或水玻璃混凝土、树脂砂浆、密实混凝土等面层。

　　5.1.1.2 用作整体面层的水玻璃混凝土，其抗渗等级不应低于1.2MPa。

　　地面面层材料选择　　　　　　　　　　　　　表5.1.1
	介质
类别
	介质
名称
	指标
	块材面层
	整体面层

	
	
	
	块材
	灰缝
	

	
	
	
	耐酸
石材
	耐酸砖
	水玻璃胶
泥或砂浆
	树脂
胶泥
	沥青
胶泥
	聚合物水
泥砂浆
	水玻璃混凝土
	树脂稀胶
泥或砂浆
	沥青
砂浆
	软聚氯乙烯板
	聚合物水泥砂浆
	密实混凝土
	水磨石

	Y1
	硫酸(%)
	> 70
	√
	√
	√
	×
	×
	×
	√
	×
	×
	〇
	×
	 
	×

	
	硝酸(%)
	> 40
	
	
	
	
	
	
	
	
	
	
	
	
	

	
	铬酸(%)
	> 20
	
	
	
	
	
	
	
	
	
	
	
	
	

	Y2
	醋酸(%)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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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质
类别
	介质
名称
	指标
	块材面层
	整体面层

	
	
	
	块材
	灰缝
	

	
	
	
	耐酸
石材
	耐酸砖
	水玻璃胶
泥或砂浆
	树脂
胶泥
	沥青
胶泥
	聚合物水
泥砂浆
	水玻璃混凝土
	树脂稀胶
泥或砂浆
	沥青
砂浆
	软聚氯乙烯板
	聚合物
水泥砂浆
	密实混
凝土
	水磨石

	Y1
	硫酸(%)
	50～70
	√
	√
	√
	√
	×
	×
	√
	√
	×
	-
	×
	×
	×

	
	盐酸(%)
	≥20
	
	
	
	
	
	
	
	
	
	
	
	
	

	
	硝酸(%)
	5～40
	
	
	
	
	
	
	
	
	
	
	
	
	

	
	铬酸(%)
	5～20
	
	
	
	
	
	
	
	
	
	
	
	
	

	Y1
	硫酸(%)
	< 50
	√
	√
	√
	√
	√
	×
	√
	√
	√
	-
	×
	×
	×

	
	盐酸(%)
	< 20
	
	
	
	
	
	
	
	
	
	
	
	
	

	
	硝酸(%)
	< 5
	
	
	
	
	
	
	
	
	
	
	
	
	

	
	铬酸(%)
	< 5
	
	
	
	
	
	
	
	
	
	
	
	
	

	
	酸洗液、电镀液、电解液（pH值）
	< 1
	
	
	
	
	
	
	
	
	
	
	
	
	

	Y3
	醋酸(%)
	2～40
	
	
	
	
	
	
	
	
	
	
	
	
	

	Y2
	氢氟酸(%)
	5～40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Y3
	柠檬酸(%)
	≥2
	√
	√
	√
	√
	-
	〇
	√
	√
	-
	-
	〇
	〇
	√

	Y4
	乳酸、脂肪酸(C5－C20
)(%)
	≥2
	√
	√
	√
	√
	-
	√
	√
	√
	-
	-
	√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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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质
类别
	介质
名称
	指标
	块材面层
	整体面层

	
	
	
	块材
	灰缝
	

	
	
	
	耐酸
石材
	耐酸砖
	水玻璃胶
泥或砂浆
	树脂
胶泥
	沥青
胶泥
	聚合物水
泥砂浆
	水玻璃混凝土
	树脂稀胶
泥或砂浆
	沥青
砂浆
	软聚氯乙烯板
	聚合物
水泥砂浆
	密实混
凝土
	水磨石

	Y5
	氢氧化钠(%)
	>15
	-
	√
	×
	√
	〇
	〇
	×
	√
	〇
	-
	〇
	〇
	〇

	Y6
	
	8～15
	-
	-
	×
	-
	-
	-
	×
	√
	√
	-
	√
	√
	〇

	Y7
	氨水(%)
	> 10
	-
	-
	×
	-
	-
	-
	×
	√
	√
	-
	√
	√
	√

	Y8
	碳酸盐、碳酸氢盐(%)
	任意
	
	
	
	
	
	
	
	
	
	
	
	
	

	Y9
	硫酸盐、钾、钠、铵的亚硫酸盐(%)
	> 1
	√
	√
	〇
	√
	〇
	〇
	〇
	√
	×
	-
	√
	×
	×

	Y10
	铵、镁的硝酸盐(%)
	> 1
	√
	√
	〇
	√
	〇
	〇
	〇
	√
	〇
	-
	〇
	×
	×

	Y12
	铵、铝的氯化物(%)
	> 1
	
	
	
	
	
	
	
	
	
	
	
	
	

	Y11
	钾、钠的硝酸盐、亚硝酸盐(%)
	任意
	-
	-
	〇
	-
	〇
	-
	×
	√
	√
	-
	√
	√
	√

	Y13
	钾、钠、钙、镁、铁的氯化物(%)
	> 3
	-
	-
	〇
	-
	-
	-
	×
	√
	〇
	-
	√
	√
	√

	Y14
	尿素(%)
	> 10
	√
	√
	×
	√
	〇
	√
	×
	√
	〇
	-
	√
	〇
	〇

	G1
	固态介质
	-
	-
	-
	-
	-
	-
	-
	-
	-
	-
	-
	-
	√
	√

	G2～G4,G6、
G7 Y3
	
	
	-
	-
	〇
	-
	-
	-
	〇
	√
	√
	-
	√
	〇
	〇

	G5、G8、G9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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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质
类别
	介质
名称
	指标
	块材面层
	整体面层

	
	
	
	块材
	灰缝
	

	
	
	
	耐酸
石材
	耐酸砖
	水玻璃胶
泥或砂浆
	树脂
胶泥
	沥青
胶泥
	聚合物水
泥砂浆
	水玻璃混凝土
	树脂稀胶
泥或砂浆
	沥青
砂浆
	软聚氯乙烯板
	聚合物水泥砂浆
	密实混凝土
	水磨石

	S2～S17
	腐蚀性水（pH值）
	1～4.5
	√
	√
	〇
	 
	√
	√
	〇
	√
	√
	-
	√
	〇
	〇

	
	
	> 4.5
	-
	-
	×
	-
	-
	-
	×
	-
	√
	-
	√
	√
	√



　　注：①表中“∨”表示推荐；“○”表示少量或偶尔作用时可用；“×”表示不可使用；“—”表示虽然耐腐蚀、但不推荐；

　　　　②固态介质处于潮湿状态时，可按相应类别的液态介质选择地面面层；

　　　　③水玻璃类材料不得用于亚硫酸钠、亚硝酸钠等呈碱性反应的盐类作用的地面面层。

　　5.1.1.3 树脂稀胶泥、树脂砂浆、玻璃鳞片胶泥、水玻璃混凝土、沥青砂浆、软聚氯乙烯板等整体面层以及沥青胶泥砌筑的块材面层，宜用于室内。

　　5.1.1.4 树脂类整体面层、沥青砂浆面层和软聚氯乙烯板面层，不得用于有明火作用的部位。

　　5.1.1.5 树脂稀胶泥整体面层宜采用环氧类、不饱和聚酯类和乙烯基酯类树脂胶泥。树脂砂浆整体面层宜采用环氧类、环氧煤焦油(1:1)类、不饱和聚酯类、乙烯基酯类和呋喃类树脂砂浆。

　　5.1.1.6 聚合物水泥砂浆宜采用氯丁胶乳水泥砂浆和聚丙烯酸酯乳液水泥砂浆。

　　5.1.2 地面面层的厚度，应按表5.1.2确定。

　　地面面层厚度　　　　　　　　　　　　　　　表5.1.2
	名称
	厚度(mm)
	名称
	厚度(mm)

	耐酸石材
	用于底层
	30～100
	树脂稀胶泥
	1～3

	
	用于楼层
	20～60
	软聚氯乙烯板
	3

	耐酸砖
	20～65
	聚合物水泥砂浆
	15～20

	水玻璃混凝土
	≥60
	密实混凝土
	≥40

	沥青砂浆
	30～40
	水磨石
	30

	树脂砂浆
	4～7
	 
	 



　　5.1.3 块材面层结合层材料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5.1.3.1 灰缝采用树脂胶泥、水玻璃胶泥等刚性材料时，结合层应采用刚性材料，不应采用沥青胶泥、沥青砂浆等柔性材料。

　　5.1.3.2 灰缝采用沥青胶泥、水玻璃胶泥、聚合物水泥砂浆时，耐酸砖面层的结合层应与灰缝材料一致。

　　5.1.3.3 耐酸石材面层的灰缝采用树脂胶泥时，在酸性介质作用下，结合层宜采用水玻璃砂浆；在酸碱介质交替作用下，结合层宜采用聚合物水泥砂浆；当地面面层采用不小于80mm的花岗石并采用树脂胶泥灌缝时，结合层可采用水泥砂浆。

　　5.1.4 地面隔离层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5.1.4.1 受腐蚀性介质作用且经常冲洗的楼层地面或有强腐蚀性、中等腐蚀性液态介质作用的底层地面，应设置隔离层。当底层地面采用厚度不小于80mm的花岗石面层并采用树脂胶泥灌缝时，可不设隔离层。

　　5.1.4.2 地面受大量强腐蚀性易溶盐作用，且易溶盐可能吸湿潮解或被溶解时，宜设置隔离层。

　　5.1.4.3 采用水玻璃类材料作面层或作块材的结合层时，应设置隔离层。

　　5.1.4.4 采用软聚氯乙烯板作面层时，不应设隔离层。

　　5.1.5 隔离层材料的选择，应根据作用于地面液态介质的腐蚀性等级、作用量以及面层材料等因素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5.1.5.1 隔离层材料可选用橡胶类、沥青类、塑料类、聚氨酯类、树脂玻璃钢以及聚氯乙烯胶泥粘贴玻璃布或毡等。当选用沥青类隔离层时，不宜采用沥青纸胎油毡。

　　5.1.5.2 沥青砂浆面层和用沥青胶泥砌筑的块材面层的隔离层，宜采用沥青类材料。

　　5.1.5.3 树脂砂浆、树脂稀胶泥等整体面层的隔离层，应采用树脂玻璃钢。总厚度小于30mm的块材面层的隔离层，宜采用树脂玻璃钢。玻璃布或毡宜采用2～3层。

　　5.1.6 地面隔离层应与地沟、地坑的隔离层连成整体；在踢脚板、设备基础及挡水处，隔离层翻起的高度不宜小于100mm。

　　5.1.7 地面垫层材料及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5.1.7.1 室内地面垫层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15，厚度不宜小于120mm。室外地面垫层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20，厚度不宜小于150mm。室外地面、面积较大的地面、树脂类整体地面或地基可能产生不均匀变形时，垫层内宜配置钢筋。

　　5.1.7.2 垫层不得采用三合土、四合土、灰土等材料。

　　5.1.7.3 当土壤可能冻结时，地面垫层下应设置防冻层，其厚度不应小于300mm。土壤标准冻深大于1200mm时，防冻层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地面设计规范》的规定。

　　5.1.7.4 地下水位较高时，树脂砂浆、树脂稀胶泥、软聚氯乙烯板的地面垫层以下，应采取防水或防潮措施。

　　5.1.8 在预制板上设置防腐蚀面层时，必须设置配筋的混凝土整浇层，其厚度不应小于40mm。

　　5.1.9 受液态介质作用的地面，应设坡向排水沟或地漏的坡度。底层地面坡度不宜小于2%；楼层地面坡度不宜小于1%。

　　5.1.10 底层地面宜采用基土找坡。楼层地面宜采用找平层找坡；当排泄坡面较长或坡度较大时，可采用结构找坡。

　　5.1.11 排水沟和地漏应布置在能迅速排除液体的位置、排泄坡面长度不宜大于9m。排水沟内壁与墙边、柱边的距离，不应小于300mm。地漏中心与墙、柱、梁等结构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400mm。

　　5.1.12 地漏可选用塑料、玻璃钢、不锈钢、陶瓷、铝合金、镀锌铸铁或铸铁浸沥青等制品。地漏的上口直径不宜小于200mm。地漏与楼层地面、底层地面的连接应严密，防止渗漏。

　　5.1.13 有液态介质作用的地面的下列部位，应设置高度不小于100mm的挡水：

　　(1)不同材料的地面面层交界处；

　　(2)楼层地面、平台的孔洞边缘和平台边缘；

　　(3)地坑四周、排风沟出口与地面交接处及变形缝两侧。

　　5.1.14 地面与墙、柱交接处、应设置耐腐蚀的踢脚板，其高度不宜小于250mm。

　　5.1.15 支承在地面上的钢构件，应设置耐腐蚀的底座。钢柱、钢支架的底座高度不宜小于250mm；钢梯、钢栏杆的底座高度不应小于100mm。

　　5.1.16 室内混凝土垫层的防腐蚀地面，其伸缝的间距不宜大于30m；室外混凝土垫层的防腐蚀地面，其伸缝的间距不宜大于20m。

　　5.1.17 地面变形缝的构造应严密。嵌缝材料宜采用氯磺化聚乙烯胶泥、聚氯乙烯胶泥、聚氨酯密封膏等弹性耐腐蚀材料。伸缩片应采用橡胶、塑料、耐腐蚀的金属等材料。
 

      5.2 设备基础

　　5.2.1 钢筋混凝土或重要的设备基础地下部分的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4.6节的规定。

　　5.2.2 设备基础的地上部分，应根据介质的腐蚀性等级、检修安装的机械作用、基础的型式及大小等因素，选择防腐蚀材料和构造。当基础顶面与所在地面的高差小于300mm时，基础的防护面层宜与地面一致。泵基础宜采用花岗石等耐冲击的面层材料。

　　5.2.3 设备基础高出地面面层不应小于100mm。

　　5.2.4 大型立式金属储槽在地面以上的条形基础，其条墩间的净距和槽底与地面的净空应满足检漏要求。条形或垛形设备基础的条、垛之间的地面应设排水坡度，坡向基础以外。

　　5.2.5 液态介质作用较多的设备基础，其基础顶面及四周地面宜采取集液、排液措施。

　　5.2.6 设备基础的锚固螺栓孔的灌浆，应局部或全部采用水玻璃类或环氧类等耐腐蚀材料。
5.3 地沟和地坑

　　5.3.1 地沟和地坑不得利用建筑物的墙、柱、基础兼作其底板和侧壁。

　　5.3.2 管沟不应兼作排水沟。

　　5.3.3 地沟和地坑应设坡度，坡向地漏或集水坑。地沟纵向坡度宜为0.5%～1%；地坑坡度不宜小于2%。

　　5.3.4 当有地下水或滞水作用时，地下排风沟和地坑应采取防水措施。当位于潮湿土中时，宜采取防潮措施。

　　5.3.5 地沟不宜设置变形缝。当必须设置时，变形缝处构造应严密，防止渗漏。

　　5.3.6 排水沟和集水坑的面层材料和构造，除应满足防腐蚀要求外，尚应满足沟内的清理要求。排水沟和集水坑应设置隔离层，并与地面隔离层连成整体；当地面无隔离层时，排水沟的隔离层伸入地面面层下的宽度不应小于500mm。

　　5.3.7 排水沟宜采用明沟。沟宽超过300mm时，应设置耐腐蚀的箅子板或沟盖板。

　　5.3.8 地下排风沟应根据作用介质的性质及作用条件设防；内表面可用涂料、玻璃钢或其他面层防护。地下排风沟与排风管连接处的构造应严密。

　　5.3.9 地沟穿越厂房基础的部位，应留有足够的净空，以避免厂房沉降对地沟的影响。地沟变形缝不得设置在穿越厂房基础的部位。
5.4 构件的表面防护

　　5.4.1 厂房砖墙面的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5.4.1.1 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时，采用水泥砂浆抹面，并涂厚度不小于100μm的防腐蚀涂料或聚合物水泥浆两遍。

　　5.4.1.2 腐蚀性等级为中等腐蚀时，采用水泥砂浆抹面。

　　5.4.1.3 腐蚀性等级为弱腐蚀时，采用水泥砂浆勾平缝或水泥砂浆抹面。

　　5.4.2 厂房围护结构设计应防止结露，不可避免结露的部位应加强防护。

　　5.4.3 混凝土构件的表面防护，应符合表5.4.3的要求。腐蚀性等级为中等腐蚀时，掺有钢筋阻锈剂的一般混凝土构件，可不作表面防护。

　　5.4.4 当地面有冲洗腐蚀性介质的要求或堆放腐蚀性固态介质时，墙、柱面应设置高度不小于1m的墙裙，其面层材料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5.4.4.1腐蚀性介质为酸性时，宜采用厚度为10～15mm的耐酸砖、玻璃钢、玻璃鳞片涂料或软聚氯乙烯板。

　　5.4.4.2 腐蚀性介质为碱性或中性时，宜采用水泥砂浆、聚合物水泥砂浆或防腐蚀涂料。

　　混凝土构件的表面防护　　　　　　　　　　　　　　　　表5.4.3
	构件类别
	强腐蚀
	中等腐蚀

	重要构件
	防腐蚀涂层，厚度不小于150μm
	防腐蚀涂层，厚度不小于120μm或聚合物水泥浆两遍

	一般构件及建筑配件
	防腐蚀涂层，厚度不小于120μm或聚合物水泥浆两遍
	防腐蚀涂层，厚度不小于100μm或聚合物水泥浆两遍



　　5.4.5 孔洞周围受液态介质及易溶的固态介质作用的梁和板，其底面和侧面可采用玻璃钢或防腐蚀涂料防护。

　　5.4.6 钢结构在涂装前必须除锈。钢铁基层的除锈等级应符合表5.4.6的规定。

　　钢铁基层除锈等级　　　　　　　　　　　　　　　　　　　　表5.4.6
	涂料品种
	最低除锈等级

	沥青涂料
	St2或Sa2

	醇酸耐酸涂料、氯化橡胶涂料、环氧沥青涂料
	St3或Sa2

	其他树脂类涂料、乙烯磷化底漆
	Sa2

	各类富锌底漆、喷镀金属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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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不易维修的重要构件的除锈等级不应低于[image: image7.png]


 ；

　　　　②钢结构的一般构件选用其他树脂类涂料时，除锈等级可不低于St3；

　　　　③除锈等级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

　　5.4.7 钢结构防护涂层的最小厚度应符合表5.4.7的规定。

　　钢结构防护涂层最小厚度(μm)　　　　　　　　　表5.4.7
	构件类别
	强腐蚀
	中等腐蚀
	弱腐蚀

	重要构件
	200
	150
	120

	一般构件及建筑配件
	150
	
	

	室外构件及维修困难部位的构件
	增加20～60



　　5.4.8 特殊重要而且维修困难的部位，钢结构可采取在喷、镀金属层上再刷防腐蚀涂料的复合面层或玻璃鳞片涂料等防护措施。

　　5.4.9 木结构应涂刷涂料或进行表面处理。
5.5 门窗

　　5.5.1 对钢的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时，不宜采用推拉门、金属卷帘门或悬挂式折叠门，可采用平开门。

　　5.5.2 窗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5.5.2.1 对钢的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时，宜采用塑料窗。

　　5.5.2.2 对钢、木的腐蚀性等级为中等腐蚀、弱腐蚀时，宜采用耐候钢窗或木窗，也可采用普通钢窗。

　　5.5.2.3 在氯、氯化氢、氟化氢等气体或氢氧化钠粉尘作用下，不得采用铝合金窗。

　　5.5.2.4 生产中散发碱性粉尘较多时，宜采用钢窗，不应采用木窗。

　　5.5.3 钢门窗、耐候钢门窗应采用实腹式，并涂刷防腐蚀涂料。木门窗应涂刷涂料。

　　5.5.4 塑料窗的配件，应采用不锈钢、工程塑料等耐腐蚀的材料制作。 
　5.6 屋面

　　5.6.1 屋面形式应简单，宜采用有组织外排水。生产过程中散发腐蚀性粉尘较多的建筑物，不宜设女儿墙。

　　5.6.2 屋面材料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5.6.2.1 在氯、氯化氢、氟化氢气体，碱性粉尘或石墨、煤、焦炭粉尘，铜、汞、锡、镍、铅等金属及其化合物的粉尘作用下，不应采用铝合金板屋面。

　　5.6.2.2 在大量腐蚀性粉尘作用下，不应采用刚性防水屋面和压形钢板、水泥、混凝土的瓦屋面。

　　5.6.2.3 轻型屋面应根据腐蚀性介质的性质等条件，选用塑料瓦、玻璃钢瓦、铝合金板、压型钢板及石棉瓦等材料。

　　5.6.2.4 屋面配件宜采用混凝土、玻璃钢或工程塑料等材料制作，不宜采用薄钢板或镀锌薄钢板制作。

　　5.6.3 金属板屋面的连接件，应采取防止不同金属接触腐蚀的隔离措施。

　　5.6.4 雨水管和水斗宜选用硬聚氯乙烯、玻璃钢等材料制作；腐蚀性介质为碱性时，可采用浸渍沥青的铸铁制作。

　　5.6.5 受液态介质或固态介质作用的屋面，应按防腐蚀楼层地面设计，并应设置耐腐蚀的排水设施。

　　5.6.6 腐蚀性气体、气溶胶或粉尘排放口周围的屋面，应采取防护措施。
　6 构筑物

　　6.1 储槽、污水处理池

　　6.1.1 本节适用于常温、常压下储存或处理腐蚀性液态介质的钢筋混凝土储槽和污水处理池（以下简称槽、池）。

　　6.1.2 储槽的槽体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6.1.2.1 槽体应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

　　6.1.2.2 槽体不应设置伸缩缝。

　　6.1.2.3 槽体宜采用条形或环形基础架空设置，当工艺要求布置在地下时，宜设置在地坑内。

　　6.1.2.4 容积大于100的矩形储槽宜分格。

　　6.1.3 污水处理池的池体宜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池体不宜设置伸缩缝，必须设置时，构造应严密，防止渗漏。

　　6.1.4 槽、池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第4.1节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6.1.4.1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5；设计抗渗等级不应低于0.8MPa。

　　6.1.4.2 最大裂缝宽度允许值为0.2mm。

　　6.1.4.3 侧壁和底板的厚度不宜小于150mm；混凝土内表面应平整，不宜采用水泥砂浆层找平。

　　6.1.4.4 受力钢筋直径不宜小于8mm；钢筋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35mm。

　　6.1.5 槽、池的内表面防护措施宜符合表6.1.5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6.1.5.1 块材宜采用厚度不小于20mm的耐酸砖和耐酸石材。砌筑材料宜采用水玻璃类材料、树脂类材料或聚合物水泥砂浆，不得采用沥青类材料。勾缝材料宜采用树脂胶泥。

　　6.1.5.2 水玻璃混凝土宜采用密实的钠水玻璃或钾水玻璃混凝土，其厚度不应小于80m。

　　6.1.5.3 当采用块材和水玻璃混凝土为内衬时，应设置隔离层，其材料应选用玻璃钢（布2～3层）。当面层厚度大于60mm时，可采用卷材类材料，但不应采用沥青纸胎油毡。

　　6.1.5.4 采用涂料或玻璃钢防护的槽、池，在受冲刷和磨损的部位宜增设块材或树脂砂浆层。

　　6.1.5.5 污水处理池的内衬在伸缩缝部位的构造应满足变形要求。

　　槽、池的内表面防护　　　　　　　　　　　表6.1.5
	腐蚀性
等级
	侧壁和池底
	钢筋混凝土顶盖的底面

	
	储槽
	污水处理池
	

	强
	1.块材
2.玻璃钢（布不少于5层）加玻璃
鳞片涂料（涂层厚度≥300μm）
3.玻璃钢（布、毡混用，不少于5层）
4.水玻璃混凝土
5.硬聚氯乙烯板（厚度≥5mm）
	1.块材
2.玻璃钢（布不少于3层）加玻璃鳞
片涂料（涂层厚度≥300μm）
3.玻璃钢（布、毡混用，不少于3层）
4.硬聚氯乙烯板（厚度≥5mm）
	1.玻璃钢（布不少于3层或布、毡混用不少于2层）
1.玻璃鳞片涂料（涂层厚度≥300μm）

	中
	1.玻璃钢（布不少于3层）加玻璃
鳞片涂料（涂层厚度≥200μm）
2.玻璃钢（布、毡混用，不少于3层）
	1.玻璃钢（布不少于3层或布、
毡混用，不少于2层）
2.玻璃鳞片胶泥（厚度≥2.0mm）
3.厚浆型防腐蚀涂料（涂层厚度≥300μm
	1.玻璃钢（布2层以上）
2.玻璃鳞片涂料（涂层厚度≥200μm）
3.厚浆型防腐蚀涂料（涂层厚度≥200μm）

	弱
	1.玻璃鳞片胶泥（厚度≥1.5mm）
2.厚浆型防腐蚀涂料（涂层厚
度≥300μm）
3.聚合物水泥砂浆（厚度10mm）
	1.玻璃鳞片涂料（厚度≥200μm）
2.厚浆型防腐蚀涂料（涂层
厚度≥200μm）
3.聚合物水泥砂浆（厚度5～10mm）
	防腐蚀涂料（涂层厚度≥150μm）



　　6.1.6 槽、池地上部分的外表面和地坑的内表面，应根据腐蚀性介质的作用条件，按本规范第3.1节确定腐蚀性等级，按本规范第5.4节采取表面防护措施。

　　6.1.7 槽、池地下部分与土壤接触的表面，应设置防水层或防潮层。

　　6.1.8 管道出入口宜设置在槽、池顶部。当确需在侧壁设置时，必须预埋耐腐蚀的套管；套管与管道间的缝隙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填封。

　　6.1.9 当槽、池采用块材、玻璃钢和硬聚氯乙烯板做内衬时，不应埋设预埋件。

　　6.1.10 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时，储槽的栏杆和池内的爬梯、支架等，宜采用玻璃钢型材或耐腐蚀的金属制作。

　　6.1.11 当内衬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有害气体时，槽、池顶盖宜采用装配式的或设置不少于两个可供施工通风用的孔洞。
6.2 室外管架

　　6.2.1 室外管架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

　　6.2.2 对钢的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时，不得采用吊索式、悬索式管架；对钢的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中等腐蚀时，不宜采用钢筋混凝土半铰接活动管架。 

　　6.2.3 钢筋混凝土管架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第4.1节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6.2.3.1 柱宜采用矩形截面，也可采用离心管柱。

　　6.2.3.2 管架纵向跨度等于或大于15m时，宜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梁或桁架。

　　6.2.3.3 混凝土构件的表面防护，应符合本规范第5.4.3条的规定。

　　6.2.4 钢管架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第4.2节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6.2.4.1 柱宜采用H型和管型截面。

　　6.2.4.2 开口式截面杆件的厚度不应小于6mm；管型截面杆件的厚度不应小于4mm。

　　6.2.4.3 圆钢吊杆或拉杆的直径不应小于20mm。

　　6.2.4.4 钢构件的表面除锈和防护，应符合本规范第5.4.6、5.4.7 条的规定。

　　6.2.5 钢管架基础高出室外地面不宜小于300mm。

　　6.2.6 防腐蚀地面范围内的管架，其下部与地面接触的部位，应符合本规范第5.1节和第5.4.4条的规定设置踢脚板或墙裙。 
6.3 排气筒

　　6.3.1 排气筒型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6.3.1.1 排放的气体中含有酸性冷凝液时，宜采用套筒式或塔架式排气筒。

　　6.3.1.2 排放的气体或粉尘对筒壁的腐蚀性等级为弱腐蚀且不可能结露时，可采用无内衬的单筒式排气筒。

　　6.3.2 排气筒支承结构材料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6.3.2.1 单筒式排气筒的筒壁，宜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当排气筒符合本规范第6.3.1.2款的规定，且筒壁高度不大于45m时，可采用砖砌体。

　　6.3.2.2 套筒式排气筒的外筒，应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

　　6.3.2.3 塔架式排行筒应采用钢结构。

　　6.3.3 砖筒壁的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6.3.3.1 砖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MU10。

　　6.3.3.2 砌筑砂浆强度等级不宜低于M5；顶部5m范围内不宜低于M7.5。

　　6.3.3.3 筒壁应设置环筋。

　　6.3.4 钢筋混凝土单筒式的筒壁、套筒式外筒以及套筒式排气筒中支承内筒的梁、斜支柱等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6.3.4.1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30；设计抗渗等级不宜低于0.6Mpa；水灰比小应大于0.5。

　　6.3.4.2 筒壁厚度不宜小于160mm；环向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35mm。

　　6.3.4.3 最大裂缝宽度允许值为0.2mm。筒壁顶部20m范围内的最大裂缝宽度允许值为0.15mm。

　　6.3.5 钢筋混凝土单筒式的筒壁和套筒式外筒的内表面防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6.3.5.1 无内衬筒壁的内表面应采用厚度不小于200μm的防腐蚀涂层。

　　6.3.5.2 有内衬筒壁的内表面宜采用厚度不小于100μm的防腐蚀涂层。

　　6.3.5.3 筒壁的防护涂层和内衬应沿筒身全高设置。

　　6.3.5.4 外筒的内表面和支承内筒的梁、柱及平台、楼梯等，应根据内筒的气密性和气体的腐蚀性确定防护措施。

　　6.3.6 套筒式的内筒和单筒式的内衬的选材，应符合下列要求：

　　6.3.6.1 当排放气体对钢筋混凝土的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中等腐蚀时，内筒应采用硬聚氯乙烯、玻璃钢、不锈钢和有防护的碳素钢等耐腐蚀整体材料制作。

　　6.3.6.2 碳素钢内筒宜采用耐候钢制作。碳素钢内筒的内表面应根据气体和冷凝液成分、作用温度等条件，采用防腐蚀涂料、耐腐蚀砂浆或混凝土等防护；外表面宜采用防腐蚀涂料防护。

　　6.3.6.3 块材内衬材料可采用耐火砖、耐酸耐温砖、耐酸砖或陶粒混凝土等。砌筑及勾缝材料宜采用密实的钠水玻璃胶泥、钾水玻璃胶泥或聚合物水泥砂浆等。

　　6.3.7 气体进口、转折及出口部位，应加强防护；可能产生气体结露的部位，应采取防止冷凝液积聚和沿筒身下流的措施。

　　6.3.8 单筒式的筒壁、套筒式外筒的外表面和塔架，应根据排出气体和周围大气中气态、固态介质的类别，按本规范第5.4.3、5.4.6、5.4.7、5.4.8条的要求进行防护。筒首部位应加强防护。

　　6.3.9 钢塔架基础高出地面不应小于500mm。

　　6.3.10 排气筒内部和外部地面受液态介质作用时，应根据介质的种类、浓度，按本规范第5.1节的规定设置防腐蚀地面。

　　6.3.11 排气筒的室外爬梯、平台和栏杆，应符合下列要求：

　　6.3.11.1 爬梯、平台和栏杆宜采用耐候钢制作。表面防护涂层宜采用玻璃鳞片涂料、厚浆型涂料或镀锌加涂料的复合面层，爬梯和栏杆可采用玻璃钢型材制作。预埋件和连接螺栓宜采用耐候钢或不锈钢制作。

　　6.3.11.2 型钢最小壁厚不应小于6mm；预埋件板厚不应小于8mm；圆钢直径不应小于22mm；钢管壁厚不应小于4mm。
7 材料

　　7.1 一般规定

　　7.1.1 材料的选择，应根据腐蚀性介质的性质、浓度和作用条件，结合材料的耐腐蚀性能和物理力学性能、使用部位的重要性、材料供应等因素确定。

　　7.1.2 常温下，常用材料的耐腐蚀性能宜按本规范附录B确定；常用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宜按本规范附录C确定。当材料受多种介质混合作用、交替作用及非常温介质作用时，其耐腐蚀性能除确有使用经验外，应经过试验确定。

　　7.1.3 耐腐蚀材料的配合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和本规范附录D的规定。
7.2 水泥砂浆和混凝土

　　7.2.1 水泥品种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7.2.1.1 混凝土和水泥砂浆宜选用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硅酸盐水泥；地下结构或在弱腐蚀条件下，可选用矿渣硅酸盐水泥。

　　7.2.1.2 受碱液作用的混凝土和水泥砂浆，应选用铝酸三钙含量不大于9%的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硅酸盐水泥，不得选用高铝水泥或以铝酸盐成分为主的膨胀水泥，并不得采用铝酸盐类膨胀剂。

　　7.2.1.3 受硫酸根离子作用且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中等腐蚀的地下结构，可选用铝酸三钙含量不大于5%的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或抗硫酸盐硅酸盐水泥。

　　7.2.2 混凝土的砂、石应致密、并可采用石灰石、石英石或花冈石。

　　7.2.3 强度等级不低于C20的混凝土和1:2水泥砂浆，可用于浓度不大于8%氢氧化钠作用的部位。密实混凝土的设计抗渗等级，不应低于0.8MPa，可用于浓度不大于15%氢氧化钠作用的部位。

　　7.2.4 氯丁胶乳水泥砂浆和聚丙烯酸酯乳液水泥砂浆，可用于腐蚀性水、中等浓度以下的碱液和盐类介质作用的部位。
7.3 耐腐蚀块材

　　7.3.1 耐酸砖可用于酸、碱、盐类介质作用的部位，但不得用于含氟酸、熔融碱作用的部位。

　　7.3.2 耐酸砖应选用素面砖。当用于储槽、污水处理池等内衬时，应选用吸水率不大于0.5%的耐酸砖；当用于受高温作用的排气筒内衬时，宜选用耐酸耐温砖。

　　7.3.3 石材应质地均匀、结构致密、无风化，不得有裂纹和不耐蚀夹层。花岗石、石英石等耐酸石材的耐酸率不应小于95%；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U60。石灰石等耐碱石材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U60。

　　7.3.4 耐酸石材宜用于酸性介质作用的部位，并可用于碱、盐类介质作用的部位，但不得用于含氟酸、热碱、熔融碱和骤冷骤热介质作用的部位。

　　7.3.5 耐碱石材可用于碱性介质作用的部位，不得用于酸性介质作用的部位。
7.4 木材

　　7.4.1 木材可用于醋酸酸雾、氟化氢、氯、二氧化硫等气体作用的部位，不得用于硝酸、铬酸、氢氧化钠等溶液作用的部位。

　　7.4.2 木材不宜用于介质干湿交替频繁作用的部位。

　　7.4.3 木材的种类宜选用针叶材。

　　7.4.4 胶合木结构使用的胶，应选用酚醛胶。
　7.5 金属

　　7.5.1 铸铁和碳素钢可用于氢氧化钠或硫酸钠溶液作用的部位。

　　7.5.2 在腐蚀性气态和固态介质作用下，钢材宜采用耐候钢。

　　7.5.3 铝和铝合金可用于有机酸、浓硝酸、硝酸铁、氯化铵、尿素以及氢离子指数pH值为4.5～8.5的液态介质作用的部位。

　　7.5.4 铝、镀锌钢不应用于下列介质作用的部位：

　　(1)碳酸钠粉尘、碱或呈碱性反应的盐类介质；

　　(2)氯、氯化氢、氟化氢和硫酸酸雾等气体；

　　(3)铜、汞、锡、镍、铅等金属的化合物；

　　(4)石墨、煤、焦炭等粉尘。

　　7.5.5 奥氏体铬镍不锈钢不宜用于含氯介质作用的构配件；当含氯气态、固态介质的浓度低、作用量少且湿度小时，可采用。

　　7.5.6 不同种类的金属材料的杆件和零件连接时，应采取防止接触腐蚀的措施。

　　7.5.7 铝和铝合金与水泥类材料或钢材接触时，应采取隔离措施。
7.6 塑料

　　7.6.1 硬聚氯乙烯塑料可用于门窗、槽池内衬、排气筒、地漏和下水管等配件。

　　7.6.2 软聚氯乙烯板可用于室内地面面层。

　　7.6.3 聚氯乙烯塑料不应用于温度低于－40℃、高于60℃或有明火作用的部位，不宜用于受机械冲击作用的部位，并不应用于有机溶剂作用的部位。

　　7.6.4 软聚氯乙烯板与钢或水泥类基层粘贴时，宜采用橡胶类或聚氨酯类粘结剂。软聚氯乙烯板的接缝，当板厚大于或等于3mm时，应采用软聚氯乙烯焊条焊接；当板厚小于3mm时，宜采用本体焊接或粘接。

　　7.6.5 硬聚氯乙烯板的接缝，应采用硬聚氯乙烯焊条焊接。
7.7 沥青类材料

　　7.7.1 沥青类材料可用于中等浓度以下的酸、碱和盐类介质作用的部位，不得用于有机溶剂作用的部位。

　　7.7.2 沥青类材料宜用于室内和地下工程。

　　7.7.3 沥青品种应选用建筑石油沥青和道路石油沥青。集料宜选用石英石、石英砂、石英粉。
7.8 水玻璃类材料

　　7.8.1 水玻璃类材料可用于酸性介质作用的部位，不宜用于盐类介质干湿交替作用频繁的部位，并不得用于碱和呈碱性反应的介质以及含氟酸作用的部位。

　　7.8.2 水玻璃类材料宜采用密实的钠水玻璃或钾水玻璃类材料。

　　7.8.3 钠水玻璃类材料不得与水泥砂浆、混凝土等呈碱性反应的基层直接接触。

　　7.8.4 配筋水玻璃混凝土的钢筋表面，应涂刷环氧漆等防腐蚀涂料。

　　7.8.5 水玻璃类材料的骨料应选用石英石、花岗石和石英砂；粉料宜选用铸石粉，并可选用铸石粉与石英粉的混合粉料，但不宜单独选用石英粉。
　7.9 树脂类材料

　　7.9.1 树脂品种可选用环氧树脂、环氧煤焦油(1:1)树脂、酚醛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乙烯基酯树脂和呋喃树脂等。

　　7.9.2 在酸（含氟酸除外）、碱、盐类介质作用下，骨料应选用石英石、花岗石和石英砂；粉料宜选用石英粉、瓷粉、铸石粉；玻璃钢的增强材料，宜选用玻璃布和玻璃纤维毡；当玻璃布和玻璃纤维毡混合使用时，面层宜选用表面毡，底层和中间层宜交替使用玻璃布与短切毡。

　　在含氟酸作用下，集料应选用重晶石的砂和粉料；玻璃钢的增强材料，宜选用涤纶、丙纶等有机纤维布和毡，并可选用麻布或脱脂纱布，但不得选用玻璃布和玻璃纤维毡。

　　7.9.3 不饱和聚酯类材料不应选用石墨粉等有阻聚作用的粉料，并不应选用氧化锌、铁兰等有阻聚作用的颜料。

　　7.9.4 当树脂类材料用于潮湿基层时，应选用湿固化的环氧树脂胶料打底。

　　7.9.5 玻璃钢用作面层时，表面应设罩面料。
　7.10 防腐蚀涂料

　　7.10.1 防腐蚀涂料可按表7.10.1进行选用。

　　防腐蚀涂料性能　　　　　　　　　　　　　　　　　表7.10.1
	推荐部位
	涂料各称
	耐酸
	耐碱
	耐盐
	耐水
	耐候
	与基层附着力

	
	
	
	
	
	
	
	钢铁
	水泥

	室内、室外
	氯化橡胶涂料
	√
	√
	√
	√
	√
	√
	√

	
	氯磺化聚乙烯涂料
	√
	√
	√
	√
	√
	〇
	〇

	
	聚氯乙烯含氟涂料
	√
	√
	√
	√
	√
	〇
	 

	
	过氯乙烯涂料
	√
	√
	√
	√
	√
	〇
	〇

	
	氯乙烯醋酸乙烯共聚涂料
	√
	√
	√
	√
	√
	〇
	〇

	
	醇酸耐酸涂料
	〇
	×
	√
	〇
	√
	√
	〇

	室内
	环氧涂料
	√
	√
	√
	〇
	〇
	√
	√

	
	聚苯乙烯涂料
	√
	√
	√
	〇
	〇
	〇
	√



　　　　　　　　　　　续表7.10.1
	推荐部位
	涂料各称
	耐酸
	耐碱
	耐盐
	耐水
	耐候
	与基层附着力

	
	
	
	
	
	
	
	钢铁
	水泥

	室内、地下
	环氧沥青涂料
	√
	√
	√
	√
	〇
	√
	√

	
	聚氨酯涂料
	√
	〇
	√
	√
	〇
	√
	√

	
	聚氨酯沥青涂料
	√
	√
	√
	√
	〇
	√
	√

	
	沥青涂料
	√
	√
	√
	√
	〇
	√
	√



　　注：表中“∨”表示性能优良，推荐使用；“○”表示性能良好，可使用；“×”表示性能差，不宜使用。

　　7.10.2 在钢铁基层表面上，应选用按现行国家标准《漆膜附着力测定法》测定附着力为1级的底漆。锌、铝基层表面应选用锌黄类底漆，不得选用红丹或铁红类底漆。

　　7.10.3 涂层总厚度大于150μm时，可选用厚浆型涂料。

　　7.10.4 对涂层的耐磨、耐久和抗渗性能有较高要求时，宜选用玻璃鳞片涂料。

　　7.10.5 防腐蚀涂料的底漆、中间漆、面漆、清漆等，应选用相互间结合良好的涂层配套。涂层的配套，可按本规范附录E选用。
附录A　生产部位腐蚀性介质类别举例

　　A.0.1 生产部位的腐蚀性介质类别，可按表A.0.1确定。

　　生产部位腐蚀性介质类别举例　　　　　　　　表A.0.1
	行业
	生产部位名称
	环境相对湿度(5)
	气态介质
	液态介质
	固态介质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化工
	硫酸
	净化工段、吸收工段
	-
	二氧化硫
	Q10
	硫酸
	Y1
	-
	-

	
	
	街区大气
	-
	二氧化硫
	Q11
	-
	-
	-
	-

	
	稀硝酸
	压缩工段、稀硝酸泵房
	-
	氮氧化物
	Q6
	硝酸
	Y1
	-
	-

	
	浓硝酸
	浓硝酸厂房
	-
	氮氧化物
	Q5
	硝酸
	Y1
	-
	-

	
	氯碱
	食盐电解
	-
	氯
	Q2
	氢氧化钠、
氯化钠
	Y6、13
	-
	-



　　　　　　　　　　　　　　　　　　　　　　　　　　　　　　　　　　　　　　　　　　　　　　　　　续表A.0.1 

	行业
	生产部位名称
	环境相对湿度(5)
	气态介质
	液态介质
	固态介质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化工
	氯碱
	氯气干燥、氯气压缩
	-
	氯、硫酸酸雾
	Q2、13
	硫酸
	Y1
	-
	-

	
	
	液氯厂房、储罐C包装
	-
	氯
	Q2
	-
	-
	-
	-

	
	
	蒸发厂房
	-
	碱雾
	Q18
	氢氧化钠、氯化钠
	Y5、13
	-
	-

	
	
	氯化氢合成
	< 60
	氯、氯化氢
	Q2、4
	盐酸
	Y1
	-
	-

	
	
	盐酸吸收、盐酸脱析
	> 75
	氯化氢
	Q16、17
	盐酸
	1Y
	-
	-

	
	
	街区大气
	-
	氯、氯化氢
	Q17
	-
	-
	-
	-

	
	铵部分联
碱氯化
	重碱
	-
	二氧化碳、氨
	Q16、17
	碳酸氢钠
	Y8
	·
	-

	
	
	氯代铵滤铵机、离心机、母液泵部位
	-
	氨
	Q17
	氯化铵母液
	Y12
	-
	-

	
	
	湿氯化铵运输
	-
	氨
	Q17
	氯化铵溶液
	Y12
	氯化铵
	G3

	
	钠部分联
碱碳酸
	碳化工段
	-
	二氧化碳、氨
	Q16、17
	碳酸钠、氯化钠
	Y8、13
	碳酸钠
	G5

	
	
	过滤工段
	-
	二氧化碳、氨
	Q16、17
	碳化氢盐水
	-
	碳酸氢钠
	G5

	
	
	煅烧工段
	< 60
	二氧化碳
	Q16
	-
	-
	碳酸钠
	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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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生产部位名称
	环境相对湿度(5)
	气态介质
	液态介质
	固态介质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化工
	硫酸铵
	饱和部位
	> 75
	硫酸酸雾、氨
	Q12、17
	硫酸、硫铵母液
	Y1、9
	-
	-

	
	
	离心机部位
	-
	-
	-
	硫铵母液
	Y9
	硫酸铵
	G3

	
	硝酸铵
	中和部位
	-
	氮氧化物、氨
	Q6、17
	硝酸、硝酸铵
	Y1、10
	-
	-

	
	
	造粒
	-
	氨
	Q17
	硝酸铵
	Y10
	硝酸铵
	G3

	
	尿素
	尿素合成
	-
	氨
	Q17
	氨基甲酸胺
	-
	-
	-

	
	
	造粒
	-
	氨
	Q17
	尿素
	Y14
	尿素
	G8

	
	
	散装仓库
	60～75
	氨
	Q17
	-
	-
	尿素
	G8

	
	醋酸
	氧化工段、精馏工段、回收工段、催化剂配制工段、储罐区
	-
	醋酸酸雾
	Q14
	醋酸
	Y3
	-
	-

	
	氢氟酸
	反应工段
	-
	氟化氢
	Q9
	硫酸
	Y1
	-
	-

	
	
	吸收、精馏工段、氢氟酸
泵房
	-
	氟化氢
	Q9
	氢氟酸
	Y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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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生产部位名称
	环境相对湿度(5)
	气态介质
	液态介质
	固态介质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化工
	己内酰胺
	己内酰胺车间（环己酮羟胺法）、亚硝酸钠水溶液配制工段
	-
	-
	-
	亚硝酸钠
	Y11
	亚硝酸钠
	G8

	
	
	氨水工段
	-
	氨
	Q17
	氨水
	Y7
	-
	-

	
	
	转位工段
	-
	-
	-
	发烟硫酸
	Y1
	-
	-

	
	
	中和工段
	-
	-
	-
	稀氨水
	Y7
	-
	-

	
	
	萃取工段、硫铵工段
	-
	-
	-
	硫酸铵
	Y9
	硫酸铵
	G3

	
	聚乙氯烯
	氯乙烯工段
	-
	氯化氢
	Q4
	盐酸
	Y1
	-
	-

	
	精对苯二甲酸生产PTA工段
	-
	醋酸酸雾
	Q15
	醋酸
	Y3
	-
	-

	有色冶金
	铜电解
	铜电解液废液处理
	> 75
	硫酸酸雾
	Q12
	硫酸、硫酸铜
	Y1、9
	-
	-

	
	
	铜浸出、电解硫酸盐
	> 75
	硫酸酸雾
	Q12
	硫酸
	Y1
	硫酸铜
	G7

	
	
	硫酸盐散装库
	60～75
	-
	-
	-
	-
	硫酸铜
	G7


附录A　生产部位腐蚀性介质类别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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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生产部位名称
	环境相对湿度(5)
	气态介质
	液态介质
	固态介质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有色
冶金
	锌电解
	锌电解冷冻厂房
	60～75
	硫酸酸雾
	Q12
	硫酸
	Y1
	硫酸锌
	G7

	
	
	过滤压滤
	> 75
	硫酸酸雾
	Q12
	硫酸、硫酸锌
	Y1、9
	-
	-

	
	镍电解
	镍电解净液
	> 75
	硫酸酸雾、氯化氢
	Q12、4
	硫酸
	Y1
	-
	-

	
	钴电解
	钴电解净液
	> 75
	硫酸酸雾
	Q12
	硫酸
	Y1
	-
	-

	
	铅电解
	电解
	60～75
	氟化氢
	Q9
	氟硅酸
	Y2
	-
	-

	
	氟化盐
	制酸车间定量给料机部
位、制盐车间合成部位
	-
	氟化氢
	Q9
	硫酸
	Y1
	-
	-

	
	
	制酸车间吸收塔部位
	-
	-
	-
	氢氟酸
	Y2
	-
	-

	
	氧化铝
	球磨机厂房、叶滤厂房、分
解过滤厂房、赤泥过滤厂
房、蒸发及排盐过滤厂房
	-
	碱雾
	Q18
	氢氧化钠、碳酸钠
	Y5、8
	-
	-



　　　　　　　　　　　　　　　　　　　　　　　　　　　　　　　　　　　　　　　　　　　　　　续表A.0.1
	行业
	生产部位名称
	环境相对湿度(5)
	气态介质
	液态介质
	固态介质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有色
冶金
	镁生产
	氯化
	-
	氯
	Q1
	-
	-
	-
	-

	
	
	电解
	-
	氯、氯化氢
	Q1、3
	-
	-
	氯化镁
	G6

	
	
	酸洗包装
	-
	-
	-
	硝酸、铬酸锌、
碳酸钠、氯化铵
	Y1、8、12
	-
	-

	机械
	各种金属件的酸洗
	> 75
	酸雾、碱雾
	Q12、18
	酸洗液、氢氧化钠
	Y1、5
	-
	-

	
	电镀
	> 75
	酸雾、碱雾
	Q12、18
	电镀液、氢氧化钠
	Y1、5
	-
	-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厂房、
铝件化学铣切
	-
	氯化氢、二氧化硫
	Q3、10
	无机酸、氢氧化钠、硫酸盐、硝酸盐
	Y1、5、9、10
	-
	-

	
	钛合金化学铣切、
电解加工（阳极抛光）
	-
	氟化氢
	Q9
	无机酸、氢氟酸、氢氧化钠、碳酸盐
	Y1、2、5、8
	-
	-



　　　　　　　　　　　　　　　　　　　　　　　　　　　　　　　　　　　　　　　　　　　　　　　续表A.0.1
	行业
	生产部位名称
	环境相对
湿度(5)
	气态介质
	液态介质
	固态介质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机械
	镁合金铸造厂房的熔化部位
	-
	氯、氯化氢、氟化氢、二氧化硫
	Q1、3、9、10
	-
	-
	氯化镁
	G6

	
	镁合金铸造厂房的造型浇注部位
	-
	硫化氢、二氧化硫
	Q7、10
	-
	-
	氯化镁
	G6

	医药
	氯霉素生产的反应釜部位
	-
	氯、氯化氢
	Q1、3
	Y1
	-
	-
	-

	
	三氯乙醛
	-
	氯、氯化氢
	Q1、3
	Y1
	-
	-
	-

	
	阿斯匹林生产的离心机、反应釜部位
	-
	醋酸酸雾
	Q14
	Y3
	-
	-
	-



　　　　　　　　续表A.0.1
	行业
	生产部位名称
	环境相对湿度(5)
	气态介质
	液态介质
	固态介质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医药
	
维生素檪（二步发酵碱转化工艺）
	发酵
	-
	醋酸酸雾
	Q14
	醋酸
	Y3
	-
	-

	
	
	提取
	-
	氯化氢
	Q4
	盐酸、氢氧化钠
	Y1、5
	-
	-

	
	
	转化
	-
	二氧化硫
	Q11
	硫酸
	Y1
	-
	-

	
	头孢菌素
	酸化、过滤
	-
	二氧化硫
	Q11
	硫酸
	Y1
	-
	-

	
	
	提取
	-
	醋酸酸雾
	Q14
	硫酸、醋酸
	Y1、3
	-
	-

	农药
	甲基异氰酸酯
	光气发生
	-
	氯
	Q2
	-
	-
	-
	-

	
	
	合成、精制
	-
	氯化氢
	Q4
	-
	-
	-
	-

	
	
	光气破坏
	-
	氯化氢
	Q4
	Y1、6
	-
	-
	-

	
	杀螟松
	氯化物
	-
	氯化氢
	Q3
	Y12
	-
	-
	-

	
	
	硝化物
	-
	-
	-
	Y1
	-
	-
	-

	
	
	缩合
	-
	-
	-
	Y1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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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生产部位名称
	环境相对湿度(5)
	气态介质
	液态介质
	固态介质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化纤
	粘胶纤维
	原液车间浸压粉工段
	-
	-
	-
	氢氧化钠
	Y6
	-
	-

	
	
	纺丝间淋洗部位
	> 75
	硫化氢
	Q8
	硫酸、氢氧化钠、
硫酸锌、硫酸钠
	Y1、6、9
	-
	-

	
	
	街区大气
	-
	硫化氢
	Q8
	-
	-
	-
	-

	
	腈纶纤维
	聚合、湿法纺丝间溶剂回收
	> 75
	二氧化硫
	Q11
	硫氢酸钠
	Y1
	-
	-

	
	
	干法纺丝间主件清洗（喷丝头）
	> 75
	氮氧化物
	Q6
	硝酸
	Y1
	--
	-

	
	维纶纤维
	湿法纺丝间凝固浴循环间
	> 75
	二氧化硫
	Q11
	硫酸钠、硫酸锌
	Y9
	-
	-

	
	
	整理浴循环间
	> 75
	二氧化硫
	Q11
	硫酸、硫酸钠
	Y1、9
	-
	-



　　　　　　　　　　　　　　　　　　　　　　　　　　　　　　　　　　　　　　　　　　　　　　　续表A.0.1
	行业
	生产部位名称
	环境相对
湿度(5)
	气态介质
	液态介质
	固态介质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印染
	漂炼
	> 75
	氯化氢、二氧化硫、碱雾
	Q4、11、18
	氢氧化钠、次氯酸钠、
亚硫酸钠
	Y6、9
	-
	-

	
	退浆
	> 75
	二氧化硫、碱雾
	Q11、18
	硫酸、氢氧化钠
	Y1、6
	-
	-

	
	丝光
	> 75
	碱雾
	Q18
	氢氧化钠
	Y6
	-
	-

	
	染色调配、印花调浆
	> 75
	醋酸酸雾、碱雾
	Q15、18
	醋酸、氢氧化钠、硫化碱
	Y3、6
	-
	-

	
	印花车间前后处理
	> 75
	氯化氢、二氧化硫、
醋酸酸雾、碱雾
	Q4、11、15、1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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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生产部位名称
	环境相对
湿度(5)
	气态介质
	液态介质
	固态介质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钢铁
	酸洗
	> 75
	氯化氢
	Q3
	盐酸
	Y1
	-
	-

	
	半连轧酸洗槽
	> 75
	硫酸酸雾
	Q12
	硫酸
	Y1
	-
	-

	制盐
	硫酸钠生产
	硫酸钠溶解槽、离心机、
溶液泵、硫酸钠蒸发部位
	-
	-
	-
	硫酸钠
	Y9
	硫酸钠
	G3

	
	
	街区大气
	-
	-
	-
	-
	-
	硫酸钠
	G3

	
	氯化钠蒸发、干燥
	-
	-
	-
	氯化钠
	Y13
	氯化钠
	G2

	日用
化工
	洗衣粉生产的磺化部位
	-
	二氧化硫
	Q11
	硫酸、苯磺酸
	Y1
	-
	-

	
	肥皂生产的化油槽、煮皂锅部位
	> 75
	-
	-
	脂肪酸、氢氧化钠
	Y4、5
	-
	-

	
	皂化废液法生产甘油的废液处理工序
	-
	氯化氢
	Q4
	三氯化铁
	S9
	-
	-



　　续表A.0.1
	行业
	生产部位名称
	环境相对
湿度(5)
	气态介质
	液态介质
	固态介质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制糖
工业
	燃硫间
	-
	二氧化硫
	Q11
	-
	-
	-
	-

	
	糖汁硫熏器及燃硫炉排空管屋面附近
	-
	二氧化硫
	Q11
	-
	-
	-
	-

	造纸
	碱法纸浆厂蒸煮、洗浆
	-
	硫化氢、二氧化硫
	Q8、11
	氢氧化钠、硫化钠
	Y6
	-
	-

	
	纸浆厂漂白
	-
	氯
	Q1
	次氯酸钠、次氯酸钙
	-
	-
	-

	
	纸浆厂碱回收
	-
	-
	-
	氢氧化钠、硫化钠
	Y5
	-
	-

	食品
	乳制口收乳与预处理工段、杀菌浓缩
干燥工段、酸牛乳车间、冰淇淋车间
	-
	-
	-
	硝酸、乳酸、氢氧化钠
	Y1、4、S18
	-
	-



　　　　　　　　　续表A.0.1
	行业
	生产部位名称
	环境相对
湿度(5)
	气态介质
	液态介质
	固态介质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名称
	类别

	食品
	包装工段
	-
	-
	-
	乳酸
	Y4
	 
	 

	
	自动化就地清洗间
	-
	-
	-
	硝酸、氢氧化钠
	Y1、5
	-
	-

	
	味精提取车间
	-
	氯化氢
	Q4
	盐酸、氢氧化钠
	Y1、S17
	-
	-

	制革
	鞣制车间
	> 75
	硫化氢、铬酸气
	Q7、12
	盐酸、氢氧化钠
	Y1
	-
	-

	
	整饰车间
	-
	-
	-
	硫酸、氢氧化钠
	Y1、5
	-
	-

	其他
	脱盐水站的酸储槽及投配排放部位
	-
	-
	-
	盐酸、硫酸
	Y1
	-
	-

	
	循环水加药间的加酸部位
	-
	-
	-
	硫酸
	Y1
	-
	-

	
	净水厂加药间
	-
	-
	-
	硫酸铝或三氯化铁
	S1或Y12
	-
	-

	
	蓄电池室（酸法）
	-
	硫酸酸雾
	Q13
	硫酸
	Y1
	-
	-



　　注：①环境相对湿度表中未注明者，可按地区年平均相对湿度确定；

　　　　②本表为一般生产状况下的腐蚀性介质类别；当工艺流程变更或采用先进工艺或设备而改变腐蚀条件时，生产部位的腐蚀性介质和类别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附录B 常用材料的耐腐蚀性能

　　B.0.1 耐腐蚀块材、塑料、聚合物水泥砂浆、沥青类、水玻璃类材料和嵌缝材料的耐腐蚀性能，宜按表B.0.1确定。

　　耐腐蚀块材、塑料、聚合物水泥砂浆、沥青类、水玻璃类材料和嵌缝材料的耐腐蚀性能　　　　　　　　　表B.0.1
	介质名称
	花岗石、石英石
	耐酸砖
	硬聚氯乙烯
	氯丁胶乳
水泥砂浆
	聚丙烯酸酯乳液水泥砂浆
	沥青类材料
	水玻璃
类材料
	聚氯乙烯胶泥
	氯磺化聚乙烯胶泥

	硫酸(%)
	耐
	耐
	≤70耐
	不耐
	≤2尚耐
	≤50耐
	耐
	≤40耐
	≤40耐

	盐酸(%)
	耐
	耐
	耐
	≤2尚耐
	≤5尚耐
	≤20耐
	耐
	≤20耐
	≤20耐

	硝酸(%)
	耐
	耐
	≤50耐
	≤2尚耐
	≤5尚耐
	≤10耐
	耐
	≤15耐
	≤15耐

	醋酸(%)
	耐
	耐
	≤50耐
	≤2尚耐
	≤5尚耐
	≤40耐
	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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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质名称
	花岗石、石英石
	耐酸砖
	硬聚氯乙烯
	氯丁胶乳
水泥砂浆
	聚丙烯酸酯
乳液水泥砂浆
	沥青类材料
	水玻璃
类材料
	聚氯乙
烯胶泥
	氯磺化聚
乙烯胶泥

	铬酸(%)
	耐
	耐
	≤50耐
	≤2尚耐
	≤5尚耐
	≤5尚耐
	耐
	-
	-

	氢氟酸(%)
	不耐
	不耐
	≤40耐
	≤2尚耐
	≤5尚耐
	≤5耐
	不耐
	-
	≤15耐

	氢氧化钠(%)
	≤30耐
	耐
	耐
	≤20耐
	≤20尚耐
	≤25尚耐
	不耐
	尚耐
	≤20耐

	碳酸钠
	耐
	耐
	耐
	尚耐
	尚耐
	耐
	不耐
	-
	-

	氨水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不耐
	-
	-

	尿素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不耐
	-
	-

	氯化铵
	耐
	耐
	耐
	尚耐
	尚耐
	耐
	尚耐
	-
	-

	硝酸铵
	耐
	耐
	耐
	尚耐
	尚耐
	耐
	尚耐
	-
	-

	硫酸钠
	耐
	耐
	耐
	尚耐
	尚耐
	耐
	尚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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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质名称
	花岗石、石英石
	耐酸砖
	硬聚氯乙烯
	氯丁胶乳
水泥砂浆
	聚丙烯酸酯
乳液水泥砂浆
	沥青类材料
	水玻璃
类材料
	聚氯乙
烯胶泥
	氯磺化聚
乙烯胶泥

	丙酮
	耐
	耐
	不耐
	耐
	尚耐
	不耐
	有渗透作用
	-
	-

	乙醇
	耐
	耐
	耐
	耐
	耐
	不耐
	
	-
	-

	汽油
	耐
	耐
	耐
	耐
	尚耐
	不耐
	
	-
	-

	苯
	耐
	耐
	不耐
	耐
	耐
	不耐
	
	-
	-

	5%硫酸和5%氢氧
化钠交替作用
	耐
	耐
	耐
	不耐
	不耐
	耐
	不耐
	尚耐
	耐



　　注：①表中介质为常温，“%”系指介质的质量浓度百分比；

　　　　②软聚氯乙烯的耐腐蚀性能略低于硬聚氯乙烯的性能；

　　　　③表中水玻璃类材料对氯化铵、硝酸铵、硫酸钠的“尚耐”，仅适用于密实的钠水玻璃类材料和钾水玻璃材料。

　　B.0.2 树脂类材料的耐腐蚀性能宜按表B.0.2确定。

　　树脂类材料的耐腐蚀性能　　　　　　　　表B.0.2
	介质名称
	环氧类
材料
	环氧煤焦油
(1∶1)类材料
	酚醛类
材料
	不饱和聚酯类材料
	乙烯基酯
类材料
	呋喃类材料

	
	
	
	
	双酚A型
	邻苯型
	间苯型
	二甲苯型
	
	糠醇糠醛型
	糠酮糠醛型

	硫酸(%)
	≤60耐
	≤60耐
	≤70耐
	≤70耐
	≤50耐
	≤50耐
	≤70耐
	≤70耐
	≤60耐
	≤70耐

	盐酸(%)
	≤31耐
	≤31耐
	耐
	耐
	≤20耐
	≤31耐
	≤31耐
	耐
	≤20耐
	≤31耐

	硝酸(%)
	≤10尚耐
	≤10耐
	≤10尚耐
	≤40耐
	≤5耐
	≤20耐
	≤40耐
	≤40耐
	≤10耐
	≤5耐

	醋酸(%)
	≤10耐
	≤10耐
	耐
	≤40耐
	≤30耐
	≤40耐
	≤40耐
	≤40耐
	≤20耐
	≤20耐

	铬酸(%)
	≤10尚耐
	10尚耐
	≤20耐
	≤20耐
	≤5耐
	≤10耐
	≤20耐
	≤20耐
	≤5耐
	≤5耐

	氢氟酸(%)
	≤5尚耐
	≤5尚耐
	≤40耐
	≤40耐
	≤20耐
	≤30耐
	≤30耐
	≤30耐
	≤20耐
	≤30耐

	氢氧化钠
	耐
	耐
	不耐
	尚耐
	不耐
	尚耐
	尚耐
	尚耐
	尚耐
	尚耐

	碳酸钠(%)
	耐
	耐
	尚耐
	≤20耐
	不耐
	尚耐
	耐
	耐
	耐
	耐

	氨水
	耐
	尚耐
	不耐
	不耐
	不耐
	不耐
	不耐
	尚耐
	尚耐
	尚耐

	尿素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尚耐
	耐
	耐
	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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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质名称
	环氧类
材料
	环氧煤焦油
(1∶1)类材料
	酚醛类
材料
	不饱和聚酯类材料
	乙烯基酯
类材料
	呋喃类材料

	
	
	
	
	双酚A型
	邻苯型
	间苯型
	二甲苯型
	
	糠醇糠醛型
	糠酮糠醛型

	氯化铵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硝酸铵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硫酸铵
	耐
	耐
	尚耐
	尚耐
	尚耐
	尚耐
	耐
	耐
	耐
	耐

	丙酮
	尚耐
	不耐
	不耐
	不耐
	不耐
	不耐
	不耐
	不耐
	不耐
	不耐

	乙醇
	耐
	尚耐
	尚耐
	尚耐
	不耐
	尚耐
	尚耐
	尚耐
	尚耐
	尚耐

	汽油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尚耐
	耐
	耐
	耐

	苯
	耐
	不耐
	耐
	尚耐
	不耐
	尚耐
	不耐
	尚耐
	耐
	耐

	5%硫酸和5%氢氧化钠交替作用
	耐
	耐
	不耐
	尚耐
	不耐
	尚耐
	耐
	耐
	耐
	尚耐



　　注：表中介质为常温，“%”系指介质的质量浓度百分比。
附录C 常用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

　　C.0.1 聚合物水泥砂浆、沥青类和水玻璃类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宜按表C.0.1确定。

　　聚合物水泥砂浆、沥青类和水玻璃类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　　　　　　　　　　表C.0.1
	项目
	氯丁胶乳水泥砂浆
	聚丙烯酸酯乳液水泥砂浆
	沥青类材料
	水玻璃类材料

	抗压强度(MPa)不小于
	20
	30
	砂浆、混凝土
在50℃时1.0
	混凝土20
砂浆15

	抗拉强度(MPa)不小于
	3.0
	4.5
	－
	胶泥2.5

	粘结强度(MPa)不小于
	与水泥基层1.2
与钢铁基层2.0
	与水泥基层1.2
与钢铁基层1.5
	胶泥与耐酸砖0.5
	胶泥与耐酸砖1.0

	抗渗等级(MPa)不低于
	1.5
	1.5
	－
	钠水玻璃混凝土：0.2
钾水玻璃混凝土：0.4
密实的钠水玻璃混凝土：1.2

	吸水率(%)不大于
	4.0
	5.5
	砂浆1.5
	钠水玻璃胶泥：15
钾水玻璃胶泥：10
密实的钠水玻璃胶泥：10

	使用温度(℃)不大于
	60
	60
	50
	300



　　注：①水玻璃胶泥的吸水率系采用煤油吸收法测定；

　　　　②表中使用温度系指无腐蚀条件下的温度；

　　　　③水玻璃类材料采用耐火集料时，其使用温度可以提高。

　　C.0.2 树脂类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宜按表C.0.2确定。

　　树脂类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　　　　　　　　　　　　　表C.0.2
	项目
	环氧类
材料
	环氧煤焦油
(1:1) 类材料
	酚醛类
材料
	不饱和聚酯类材料
	乙烯基酯
类材料
	呋喃类材料

	
	
	
	
	双酚A型
	邻苯型
	间苯型
	二甲苯型
	
	糠醇糠醛型
	糠酮糠醛型

	抗压强度(MPa)不小于
	胶泥
	80
	20
	70
	70
	80
	80
	80
	80
	70
	70

	
	砂浆
	70
	20
	-
	70
	70
	70
	70
	70
	60
	60

	抗拉强度(MPa)不小于
	胶泥
	9
	5
	6
	9
	9
	9
	9
	9
	6
	6

	
	砂浆
	7
	4
	-
	7
	7
	7
	7
	7
	6
	6

	
	玻璃钢
	100
	60
	60
	100
	90
	90
	100
	100
	80
	-

	胶泥粘结强度(MPa)不小于
	与耐酸砖
	3
	3
	1
	2.5
	1.5
	1.5
	3
	2.5
	1.5
	1.5

	
	与花岗石
	2.5
	2.5
	2.0
	2.5
	2.5
	2.5
	2.5
	2.5
	1.5
	1.5

	
	与水泥基层
	2.0
	1.5
	-
	1.5
	1.5
	1.5
	1.5
	1.5
	-
	-

	
	与钢铁基层
	1
	2
	-
	2
	2
	2
	2
	2
	-
	-



　　　　　　　　　　　　　　　　　　　　　　　　　　　　　　　　　　　　　　　　　　　 　　续表C.0.2
	项目
	环氧类
材料
	环氧煤焦油
(1:1) 类材料
	酚醛类
材料
	不饱和聚酯类材料
	乙烯基酯
类材料
	呋喃类材料

	
	
	
	
	双酚A型
	邻苯型
	间苯型
	二甲苯型
	
	糠醇糠醛型
	糠酮糠醛型

	收缩率不大于(%)
	胶泥
	0.2
	0.2
	0.5
	0.9
	0.9
	0.9
	0.4
	0.8
	0.4
	0.4

	
	砂浆
	0.2
	-
	-
	0.7
	0.7
	0.7
	0.3
	0.6
	0.3
	0.3

	胶泥使用温度
（℃）不大于
	80
	60
	120
	100
	60
	100
	-
	-
	140
	140



　　注：①当采用石英粉、石英砂时，玻璃钢的密度为1.6～1.8g/c ，胶泥的密度为1.8～2.0g/c ，砂浆的密度为2.2～2.4g/c ；

　　　　②各种树脂胶泥、玻璃钢的吸水率不大于0.2%，砂浆的吸水率不大于0.5%；

　　　　③表中使用温度是指无腐蚀条件下的温度；

　　　　④乙烯基酯树脂胶泥的使用温度与品种有关，为80～120℃；

　　　　⑤二甲苯型不饱和聚酯树脂胶泥的使用温度与品种有关，为65～85℃。
附录D 耐腐蚀材料的配合比

　　D.0.1 耐腐蚀材料的配合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当该规范未作规定时，应按本附录的规定执行。

　　D.0.2 聚丙烯酸酯乳液水泥砂浆及其水泥浆的配合比，可按表D.0.2的规定选用。

　　聚丙烯酸酯乳液水泥砂浆及其水泥浆的配合比（质量比）　　　　　　　表D.0.2
	材料名称
	水泥
	砂子
	聚丙烯酸酯乳液
	水

	乳液水泥砂浆
	100
	100～200
	25～38
	0～10

	乳液水泥浆
	100
	－
	100～200
	－



　　注：①水泥宜采用标号不低于525号的普通硅酸盐水泥；

　　　　②砂子可采用石英砂或河砂，其含水率不应大于1%，含泥量不应大于1%；

　　　　③表中聚丙烯酸酯乳液的固体含量按40%计，在乳液中应含有消泡剂、稳定剂，凡不符合以上条件时，应按实际情况调整。

　　 D.0.3 密实的钠水玻璃类材料的配合比，可按表D.0.3的规定。

　　密实的钠水玻璃类材料的配合比（质量比）　　　　　　　　　　表D.0.3
	材料名称
	钠水玻璃
	氟硅酸钠
	铸石粉
	砂子
	石子
	糠醇单体

	胶泥
	100
	15～18
	250～270
	－
	－
	3～5

	砂浆
	100
	15～17
	200～220
	250～270
	－
	3～5

	混凝土
	100
	15～16
	180～200
	240～250
	320～330
	3～5



　　D.0.4 钾水玻璃类材料的配合比，可按表D.0.4的规定选用。

　　钾水玻璃类材料的配合比（质量比）　　　　　　　表D.0.4
	材料名称
	钾水玻璃
	胶泥粉
	砂浆料

	胶泥
	100
	260～300
	－

	砂浆
	100
	－
	400～500



　　注：①钾水玻璃的模数为2.6～2.9，密度为1.40～1.45g/cm；

　　　　②在胶泥粉和砂浆料中，已含钾水玻璃的固化剂。

　　D.0.5 乙烯基酯树脂类材料的配合比，可按表D.0.5的规定选用；间苯型不饱和聚酯树脂类材料的配合比与邻苯型相同。

　　乙烯基酯树脂类材料的配合比（质量比）　　　　　表D.0.5
	材料名称
	树脂
	50%过氧化环己酮二丁
酯糊或过氧化甲乙酮
	环烷酸钴苯乙烯液
	粉料
	砂子

	
	
	
	
	石英粉
	重晶石粉
	石英砂
	重量石砂

	玻璃钢
	打底料
	100
	2～4
	0.5～4
	-
	-
	-
	-

	
	腻子料
	100
	2～4
	0.5～4
	250～350
	(300～400)
	-
	-

	
	衬布料、面料
	100
	2～4
	0.5～4
	-
	-
	-
	-

	胶泥
	砌筑用
	100
	2～4
	0.5～4
	200～300
	(250～350)
	-
	-

	砂浆
	打底料
	100
	2～4
	0.5～4
	-
	-
	-
	-

	
	砂浆料
	100
	2～4
	0.5～4
	150～200
	(200～250)
	300～400
	(400～500)



　　注：①树脂品种可选用丙烯酸型或甲基丙烯酸型的乙烯基酯树脂；

　　　　②表中括号内的数据用于耐氢氟酸工程；

　　　　③减少胶泥内的粉料用量，适用于配制灌缝用的胶泥或整体面层用的稀胶泥。

　　D.0.6 环氧树脂类和酚醛树酯类材料，宜选用低毒固化剂。环氧树脂当用于潮湿基层时，应选用湿固化型固化剂；当施工环境温度为0～10℃时，应选用低温固化剂。
附录E 常用涂层配套

　　E.0.1 常用涂层配套可按表E.0.1的规定选用。

　　常用涂层配套　　　　　　　　　　表E.0.1
	涂料品种
	涂层配套
	每遍厚度(μm)

	
	水泥基层或木质基层
	钢铁基层
	

	过氯乙烯涂料
	室内
	稀释的过氯乙烯防腐清漆1遍
	喷砂除锈时：乙烯磷化底漆1遍
	5～8

	
	
	-
	手工除锈时：铁红环氧酯底漆1遍
	20～25

	
	
	铁红过氯乙烯底漆1～2遍
	15～20

	
	
	过渡漆（底漆∶防腐漆＝1∶1）1遍
	

	
	
	各色过氯乙烯防腐漆2～3遍
	

	
	
	过渡漆（防腐漆∶清漆＝1∶1）1遍
	

	
	
	过氯乙烯防腐清漆2～3遍
	

	
	室外
	稀释的过氯乙烯防腐清漆1遍
	喷砂除锈时：乙烯磷化底漆遍
	5～8

	
	
	-
	手工除锈时：铁红环氧酯底漆1遍
	20～25

	
	
	铁红过氯乙烯底漆1～2遍
	15～20

	
	
	过渡漆（底漆∶防腐漆＝1∶1）1遍
	

	
	
	各色过氯乙烯防腐漆3～7遍
	

	环氧涂料
	稀释的环氧清漆1遍
	-
	5～8

	
	-
	铁红环氧酯底漆1遍
	20～25

	
	环氧防腐漆2～4遍
	20～40

	
	环氧清漆1～2遍
	



　　　　　　　　　　　　　　　续表E.0.1
	涂料品种
	涂层配套
	每遍厚度(μm)

	
	水泥基层或木质基层
	钢铁基层
	

	环氧沥青涂料
	稀释的环氧沥青漆1遍
	-
	5～8

	
	环氧沥青底漆1～2遍
	40～70

	
	环氧沥青防腐漆2～3遍
	

	沥涂青料
	稀释的沥青漆1～2遍
	-
	5～8

	
	-
	铁红醇酸底漆1遍
	15～20

	
	沥青漆3～4遍
	30～40

	聚氨酯涂料
	稀释的聚氨酯清漆1遍
	-
	5～8

	
	聚氨酯底漆1遍
	20～30

	
	聚氨酯磁漆2～3遍
	

	
	聚氨酯清漆1～3遍
	15～20

	聚氨酯沥青涂料
	稀释的聚氨酯沥青漆1遍
	-
	5～8

	
	聚氨酯沥青底漆1～2遍
	20～40

	
	聚氨酯沥青面漆2～3遍
	

	氯磺化聚乙烯涂料
	氯磺化聚乙烯底漆2遍
	20～30

	
	氯磺化聚乙烯中间漆1～2遍
	35～40

	
	氯磺化聚乙烯面漆2～3遍
	15～20

	氯化橡胶涂料
	氯化橡胶底漆1层
	30～50

	
	氯化橡胶防腐漆2～4遍
	

	聚氯乙烯含氟涂料
	稀释的聚氯乙烯清漆2遍
	-
	5～8

	
	-
	聚氯乙烯底漆2～3遍
	15～20

	
	聚氯乙烯防腐漆4～7遍
	聚氯乙烯防腐漆3～5遍
	

	
	聚氯乙烯清漆1遍
	15～20



　　　　　　　　　　　　　　　　　　　　　　　　　　　　　　　　　　　　　　　　　　　　　　续表E.0.1
	涂料品种
	涂层配套
	每遍厚度(μm)

	
	水泥基层或木质基层
	钢铁基层
	

	聚苯乙烯涂料
	稀释的聚苯乙烯清漆1遍
	-
	5～8

	
	-
	铁红聚苯乙烯底漆1遍
	20～30

	
	聚苯乙烯防腐漆2～3遍
	

	
	聚苯乙烯清漆1遍
	

	氯乙烯醋酸乙烯共聚涂料
	氯乙烯醋酸乙烯共聚底漆1遍
	20～25

	
	氯乙烯醋酸乙烯共聚面漆3～6遍
	

	醇酸耐酸涂料
	稀释的醇酸清漆1遍
	-
	5～8

	
	醇酸底漆1遍
	15～25

	
	醇酸耐酸漆3～6遍
	

	氯化橡胶涂料(厚浆型)
	稀释的氯化橡胶清漆1遍
	-
	5～8

	
	-
	铁红环氧酯底漆1遍
	20～25

	
	氯化橡胶底漆1遍
	30～50

	
	氯化橡胶（厚浆型）防腐漆1～2遍
	60～80

	环氧涂料(厚浆型)
	稀释的环氧清漆1遍
	-
	5～8

	
	-
	铁红环氧酯底漆1遍
	20～25

	
	环氧（厚浆型）防腐漆1～2遍
	70～100

	
	稀释的环氧沥青漆1遍
	15～20

	环氧沥青涂料(厚浆型)
	稀释的环氧沥青漆1遍
	-
	5～8

	
	-
	铁红环氧酯底漆1遍
	20～25

	
	环氧沥青底漆1遍
	40～70

	
	环氧沥青（厚浆型）面漆1～2遍
	80～120



　　 　　　　　　　　　　　　　　　　　　　　　　　　　　　　　　　　　　　　　　　　　　　　续表E.0.1
	涂料品种
	涂层配套
	每遍厚度(μm)

	
	水泥基层或木质基层
	钢铁基层
	

	聚氨酯涂料(厚浆型)
	稀释的聚氨酯清漆1遍
	-
	5～8

	
	-
	铁红环氧酯底漆1遍
	20～25

	
	聚氨酯（厚浆型）面漆1～2遍
	70～100

	
	聚氨酯清漆1遍
	15～20

	环氧玻璃鳞片涂料
	稀释的环氧清漆1遍
	-
	5～8

	
	-
	环氧富锌底漆1遍
	40～75

	
	环氧玻璃鳞片涂料1～2遍
	100～200

	
	环氧清漆1～2遍
	15～20

	环氧沥青玻璃鳞片涂料
	稀释的环氧沥青漆1遍
	-
	5～8

	
	-
	环氧富锌底漆1遍
	40～75

	
	环氧沥青底漆1遍
	40～70

	
	环氧沥青玻璃鳞片涂料1～2遍
	100～200

	聚氨酯玻璃鳞片涂料
	稀释的环氧清漆1遍
	-
	5～8

	
	-
	环氧富锌底漆1遍
	40～75

	
	聚氨酯玻璃鳞片涂料1～2遍
	100～200

	
	聚氨酯清漆1遍
	15～20

	不饱和聚酯玻鳞片涂料
	稀释的环氧清漆1遍
	-
	5～8

	
	-
	环氧富锌底漆1遍
	40～75

	
	不饱和聚酯玻璃鳞片涂料1～2遍
	100～200

	
	聚酯清漆1遍
	15～20


　附录F 本规范用词说明

　　F.0.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F.0.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加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中国寰球化学工程公司

　　参加单位：中国成达化学工程公司

　　　　　　　化学工业部第二设计院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

　　　　　　　冶金部建筑研究总院

　　　　　　　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国家医药管理局上海医药设计院

　　　　　　　天津市纺织工业设计院

　　　　　　　浙江省石油化工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马德彰　范迪恩　何进源　顾伯岳　杨文君　宋　波　汪家塘　祖渤珩　周海林　祁思明　蒋守谦　白　月
